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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 致致股股東東報報告告書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一、114 年度營運成果 

本公司依循既定經營方針與 114 年度營運計畫，積極推動 AB-BNCT 核心技術深

化、臨床拓展、市場推展與布局： 

在技術面，本公司持續優化加速器中子源之穩定度與輸出效率，完成多項關鍵子

系統升級與整體性能驗證測試，顯著提升設備運轉可靠度與治療精準度。同時，進一

步強化治療計畫系統、劑量模擬模型與臨床操作流程之整合能力，完善風險控管與品

質驗證機制，確保臨床應用之安全性、可重複性與標準化程度。本公司亦針對含硼藥

物之體內藥動學特性與腫瘤攝取比（T/N ratio）進行數據分析，結合臨床治療回饋調

整劑量參數設定，強化個人化治療規劃能力。透過工程優化、物理驗證與臨床數據整

合之多層面研發推進，持續提升整體系統性能與技術門檻，並同步強化智慧財產權布

局，鞏固公司於 AB-BNCT 領域之技術領先地位。 

    在臨床與醫療合作方面，本公司持續深化與國內外醫療機構及專業團隊之合作關

係，穩定推進既有適應症之臨床收案、治療執行與療效追蹤作業，並同步規劃拓展至

其他具高度醫療未滿足需求之癌別領域。透過持續累積臨床數據與長期追蹤成果分

析，逐步建立完整實證基礎，並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與專業論壇，發表研究成果與

臨床經驗，提升公司於全球 BNCT 社群之學術能見度與專業影響力，為後續市場拓

展與商業化推動奠定穩固基礎。 

    在市場推展與營運布局方面，本公司積極參與國際專業展會與產業交流活動，拓

展潛在合作機會並強化品牌國際曝光度，同時審慎評估海外市場合作模式與技術輸出

策略，持續優化商業模式與收益結構。此外，為因應產業發展與未來擴充需求，公司

持續強化內部治理架構與品質管理系統，提升製造流程標準化程度與供應鏈整合效

率，落實成本控管與風險管理機制，進一步提升整體營運效率與財務穩健度。 

    114 年度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14 年 113 年 增減情形 增(減)% 
財
務 
收
支 

營業收入 10,308 - 10,308 - 
營業毛利 (256,782) (3,587) (22,195) 618.76 
稅後淨利 (481,666) (260,077) (221,589) 85.20 

獲
利
能
力 

資產報酬率(%) (7.33) (21.85) 14.52 (66.45) 
權益報酬率(%) (7.43) (22.83) 15.40 (67.46) 
稅前純益佔實收
資本額比率(%) (30.57) (18.66) (11.91) 63.83 
純益率(%) (4,672.74) - (4,672.74) - 

每股盈餘(元) (3.31) (2.04) (1.27) 62.25 
註：本公司未出具年度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情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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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114 年本公司在技術研發深化、臨床應用推進、國際合作拓展與

營運管理強化等多方面均取得穩健且具實質意義之進展，為後續商業化規模擴展

與長期永續成長奠定更為扎實之基礎，並持續朝向成為全球精準癌症治療領域關

鍵推動者之目標邁進。 

二、 本年度(115)營運計畫及發展策略 

(一) 營運計畫及發展策略 

本公司將持續精進 AB-BNCT 系統、拓展新適應症，深耕台灣市場並建立示

範中心、擴展亞洲市場進軍美國和歐洲市場，並加強與全球頂尖醫療機構的合

作，展示技術的臨床效果和市場價值，推動標準化治療流程的建立，並藉此塑造

強大的品牌形象與市場信任度。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無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隨著 BNCT 技術的推廣，更多的國際競爭者進入市場，增加市場競爭的激烈程

度。本公司之因應策略為持續技術創新，通過不斷研發新一代 AB-BNCT 設備和新型

藥物，保持技術領先優勢，提高市場競爭力。 

醫療器材許可：各國的醫療器材和藥物監管要求不同，可能導致進入新市場的難

度增加。本公司之因應策略為透過全球合作與擴展，與國際知名醫療機構和研究中心

合作，開展多中心臨床試驗，加快獲得各國監管批准的速度，並在全球範圍內拓展市

場。 

由於 BNCT 屬於新興精準放射治療技術，臨床應用經驗仍在累積中，治療流程與

臨床指引尚未全面標準化，多數醫師對技術理解與實務操作仍需學習與適應。本公司

將持續透過醫師培訓、臨床示範中心建置及與國際醫療機構合作，累積臨床證據並推

動標準化治療流程，逐步建立共識型臨床指引，以提升醫師信任度與臨床採用率。 

禾榮科秉持著「創新癌症醫療科技，延長生命長度與寬度」的願景，以及「成為

BNCT 領域值得信賴的全球領導品牌提供癌症精準治療，成為 BNCT 全方位解決方案

提供者」的使命，以 BNCT 技術為同心圓的發展策略，堅持走技術創新道路，以實踐

檢驗理論，以理論奠基創新，以人為本，以始為終，以穩健運營為方針，整合跨領域

技術，結合跨領域人才，以永續發展建構 BNCT 產業領導品牌為職志，持續為股東創

造最大價值 

 

董事長  許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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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及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學

/經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鋐
享
捷
悅

(股
)公

司
 

- 
11

4.
01

.1
4 

3
年

 
11

4.
01

.1
4 

91
9,

39
1 

0.
66

%
 

91
9,

39
1 

0.
58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代
表
人

: 
 

許
金
榮

 

男
 

71
~8

0
歲

 
11

4.
01

.1
4 

3
年

 
10

6.
07

.2
5 

- 
- 

- 
- 

- 
- 

- 
- 

學
歷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光

電
所

碩
士

 
經
歷
：

 
漢
民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漢
特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鋐
享
捷
悅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捷
悅
群
洋

(股
)公

司
董
事

 
漢
信

(股
)公

司
董
事

 
軒
豊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長

 
漢

磊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碩
禾

電
子

材
料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漢
民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漢
信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4.

01
.1

4 
3
年

 
10

9.
05

.2
8 

27
,9

60
,7

88
 

20
.0

6%
 

27
,9

60
,7

88
 

17
.7

0%
 

- 
- 

- 
- 

- 
漢

民
測
試

系
統

(股
)公

司
董
事

龢

諧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瀚
源
生
醫

(股
)公

司
董
事

 
- 

- 
- 

- 

新
加
坡

 
代
表
人

: 
黃
民
奇

 
男

 
71

~8
0

歲
 

11
4.

01
.1

4 
3
年

 
10

6.
07

.2
5 

- 
- 

- 
- 

- 
- 

- 
- 

學
歷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電

子
物

理
學

系
 

經
歷
：

 
漢
民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漢
民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董
事

 林
淑
玲

 夫
妻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漢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4.

01
.1

4 
3
年

 
10

9.
05

.2
8 

21
,0

09
,0

00
 

15
.0

8%
 

21
,0

09
,0

00
 

13
.3

0%
 

- 
- 

- 
- 

- 
軒
豊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㵢

杰
(股

)公
司
董
事

 
誠
治
生
醫

(股
)公

司
董
事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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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註

一
)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及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學

/經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新
加
坡

 
代
表
人

: 
林
淑
玲

 

女
 

71
~8

0
歲

 
11

4.
01

.1
4 

3
年

 
10

6.
07

.2
5 

- 
- 

- 
- 

- 
- 

- 
- 

學
歷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高

階
管

理
學

碩

士
 

經
歷
：

 
漢

民
科

技
(股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漢
民

科
技

(股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董

事
 黃

民
奇

 夫
妻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勝
璽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4.

01
.1

4 
3
年

 
10

6.
07

.2
5 

17
,3

77
,0

71
 

12
.4

7%
 

17
,3

77
,0

71
 

11
.0

0%
 

- 
- 

- 
- 

- 

漢
磊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為
同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威
鈦

淨
材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誠
治

生
醫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安
肽

生
醫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雲

行
至

善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恆
達

智
能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碩

禾
電

子
材

料
(股

)公
司

董
事

 
漢

民
原

醫
(股

)公
司

董
事

 
奇

翼
醫

電
(股

)公
司

董
事

 

- 
- 

- 
- 

中
華
民

國
 

代
表
人

:  
陳
迎
璞

  

女
 

51
~6

0
歲

 
11

4.
01

.1
4 

3
年

 
11

4.
01

.1
4 

- 
- 

- 
- 

- 
- 

- 
- 

學
歷
：

 
美

國
喬

治
華

盛
頓
大

學
會
計

碩
士

 
經
歷
：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稅

制
委

員
會

委
員

 

公
允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合

夥

人
 

拾
璞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楊
千

 
男

 
71

~8
0

歲
 

11
4.

01
.1

4 
3
年

 
11

4.
01

.1
4 

- 
- 

- 
- 

- 
- 

- 
- 

學
歷
：

 
美

國
華

盛
頓

大
學
計

算
機
科

學
博

士
 

經
歷
：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教

授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EM
BA

執
行

長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兼
任

教
授

 
嘉

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朋

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政
美

應
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 

- 
-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謝
昌
辰

 
男

 
51

~6
0

歲
 

11
4.

01
.1

4 
3
年

 
11

4.
01

.1
4 

- 
- 

- 
- 

- 
- 

- 
- 

學
歷
：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科
技

管
理
學

院
高

階
經
營

管
理
碩

士
 

經
歷
：

 
博

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昊

霖
健

康
事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昊
霖

健
康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執

行
長

 
-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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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115 年 03 月 31 日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鋐享捷悅股份有限公司 許金榮 39.38%、李桂華 37.91%、許青翔 22.71% 

漢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益信託葉慈社會福利基金專戶

36.50%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 35.25%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 
宏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75% 
維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25%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25%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 

漢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1.67% 
善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呂煇強 18.33% 
黃民奇 18.3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益信託葉慈社會福利基金專戶

10.00%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67%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益信託葉慈社會福利基金專戶

100% 
 

表二：表一主要股東為法人者其主要股東  
115 年 03 月 31 日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吉興國際有限公司 69.13% 
黃民奇 11.55% 
呂煇強 8.49% 
林淑玲 4.57% 
黃美雲 2.50% 
鋐享捷悅股份有限公司 2.04% 
維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24% 
捷悅群洋股份有限公司 0.48% 

維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吉興國際有限公司 80.00% 
黃民奇 8.30% 
林淑玲 4.46% 
呂煇強 3.86% 
黃美雲 2.38% 
捷悅群洋股份有限公司 1.00% 

宏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吉興國際有限公司 76.0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益信託葉慈社會福利基金專戶

11.88% 
黃美雲 6.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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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呂煇強 3.60% 
漢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40%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12% 

善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吉興國際有限公司 84.0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益信託葉慈社會福利基金專戶

8.00% 
呂煇強 4.00% 
黃美雲 4.00% 

漢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

益信託葉慈社會福利基金

專戶 
不適用 

 

3. 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鋐享捷悅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許金榮 董事長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不適用 

0 

漢信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黃民奇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淑玲 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陳迎璞 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楊千 獨立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獨立董事本人、配偶、二

親等以內親屬無擔任本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

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2.獨立董事本人、配偶、二

親等以內親屬 (或利用

他人名義 )無持有公司

股份數。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

關係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 

2 

謝昌辰 獨立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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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呂煇強 3.60% 
漢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40%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12% 

善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維京群島商吉興國際有限公司 84.0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益信託葉慈社會福利基金專戶

8.00% 
呂煇強 4.00% 
黃美雲 4.00% 

漢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漢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受託公

益信託葉慈社會福利基金

專戶 
不適用 

 

3. 董事專業資格及獨立董事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鋐享捷悅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許金榮 董事長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不適用 

0 

漢信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黃民奇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林淑玲 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 
陳迎璞 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楊千 獨立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1.獨立董事本人、配偶、二

親等以內親屬無擔任本

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

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2.獨立董事本人、配偶、二

親等以內親屬 (或利用

他人名義 )無持有公司

股份數。 
3.未擔任與本公司有特定

關係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或受僱人。 
4.最近 2 年未提供本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服務。 

2 

謝昌辰 獨立董事 

1.相關學經歷請詳(1.)董事及獨立董事資料。 
2.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0 

7 

4. 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董事會指導營運策略、監督管理階層、檢視公司治理運作情形等，依照法令規

定及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對公司、股東及員工負責，使本公司經營績效日益

卓越。 

依照「公司章程」及「董事選舉辦法」規定，全體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就

候選人學、經歷進行評估，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相關規章辦法揭露

於公司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 

本公司依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訂定董事會多元化方針，包含基本適任條件、專

業背景與產業經歷等，確保董事組成之適任性、獨立性及專業性等。董事會成

員應具備以下二大面向： 
A.基本條件與價值觀：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B.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具備

執行職務所必須之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董事會成員應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

如下：： 
A.營運判斷能力。 
B.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C.經營管理能力。 
D.危機處理能力。 
E.產業知識。 
F.國際市場觀。 
D.領導能力。 
E.決策能力。 

本公司董事成員遴選著重需過半數具備產業背景或統籌規畫及領導管理能力，

現任第四屆董事會共有 6 席董事，成員中有 4 位具生技醫療產業專業背景，全

體成員皆具備商務財會經歷、經營管理、行銷業務及領導決策管理能力，擁有

執行職務所必需之專業知識與技能，並積極參與董事會議與管理階層交流經營

決策，以下綜合量化及說明董事會成員組成落實多元化政策： 

本公司提倡、遵從董事多元化政策，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之健全發展，相信多元化政策有助提升公司整體表現，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選

任均以用人唯才為原則，具備跨產業領域之多元互補能力，也各自具有專業知

識與技能及產業經歷等。 

本公司全體董事之選任程序依據公司法、本公司「公司章程」及「董事選舉辦

法」之規定，由股東會中選任。本公司董事會成員有董事 6 名，成員各具備豐

富之產業經驗及學識，並對公司及產業有一定的瞭解，能適時提供公司有效的

經營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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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目前共有 6 席董事，董事間未有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規

定超過半數之席次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情事。另本公司亦注意

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女性董事有 2 位，占比為 33.33%。 

本公司獨立董事原有 3 席且皆符合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相關獨立性

規範。唯其中 1 席獨立董事因個人因素於 115 年 3 月 11 日辭任，公司將於最近

期股東會增選一席獨立董事。 

5. 董事多元化落實情形如下： 

姓名/ 
職稱 

基本組成 能力與經驗 專業知識 

性別 國籍 年齡 兼任本公

司員工 

獨立董

事任期

年資 

經營

管理 
行銷

業務 
領導

決策 
財務

會計 
生技

醫療 

鋐享捷悅(股)公司代表

人：許金榮 董事長 男 中華民國 71 至 80 - - ◎ ◎ ◎ ◎ ◎ 

漢信投資(股)公司代表

人：黃民奇 董事 男 新加坡 71 至 80 - - ◎ ◎ ◎ ◎ ◎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林淑玲  董事 女 新加坡 71 至 80 - - ◎ ◎ ◎ ◎ ◎ 

勝璽投資(股)公司代表

人：陳迎璞 董事 女 中華民國 51 至 60 - - ◎ ◎ ◎ ◎ - 

楊千 獨立董事 男 中華民國 71 至 80 - 1 ◎ ◎ ◎ ◎ - 

謝昌辰 獨立董事 男 中華民國 51 至 60 - 1 ◎ ◎ ◎ - ◎ 

8



8 

本公司董事會目前共有 6 席董事，董事間未有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規

定超過半數之席次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情事。另本公司亦注意

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女性董事有 2 位，占比為 33.33%。 

本公司獨立董事原有 3 席且皆符合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相關獨立性

規範。唯其中 1 席獨立董事因個人因素於 115 年 3 月 11 日辭任，公司將於最近

期股東會增選一席獨立董事。 

5. 董事多元化落實情形如下： 

姓名/ 
職稱 

基本組成 能力與經驗 專業知識 

性別 國籍 年齡 兼任本公

司員工 

獨立董

事任期

年資 

經營

管理 
行銷

業務 
領導

決策 
財務

會計 
生技

醫療 

鋐享捷悅(股)公司代表

人：許金榮 董事長 男 中華民國 71 至 80 - - ◎ ◎ ◎ ◎ ◎ 

漢信投資(股)公司代表

人：黃民奇 董事 男 新加坡 71 至 80 - - ◎ ◎ ◎ ◎ ◎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林淑玲  董事 女 新加坡 71 至 80 - - ◎ ◎ ◎ ◎ ◎ 

勝璽投資(股)公司代表

人：陳迎璞 董事 女 中華民國 51 至 60 - - ◎ ◎ ◎ ◎ - 

楊千 獨立董事 男 中華民國 71 至 80 - 1 ◎ ◎ ◎ ◎ - 

謝昌辰 獨立董事 男 中華民國 51 至 60 - 1 ◎ ◎ ◎ - ◎ 

9 

(二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11
5
年

03
月

29
日
；
單
位
：

股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沈
孝
廉

 
男

 
10

9/
09

/1
0  

41
2,

00
0 

0.
26

%
 

- 
- 

- 
-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高
階

經
營

管

理
碩
士

 
漢

民
微

測
科

技
(股

) 公
司

總
經

理
、
財
務

長
暨
發

言
人

 
漢

民
微

測
科

技
(股

)公
司

與
艾

司

摩
爾

公
司

合
併

案
暨

合
併

後
整

合

專
案
負
責

人
 

艾
司
摩
爾

台
灣
區

經
營
管

理
團

隊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竹

銘
基
金

會

財
務
長

 
宁
波
伯
锐

锶
电
子

束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宁
波
聚
瑞

精
密
儀

器
有
限

公

司
經
理

 
聚
束
科
技

（
北
京

）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誠
治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長

 
恆
達
智
能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長

 
雲
行
至
善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醫
智
亮
加

速
器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龢
諧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怡
忠
科
技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祥
誠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㵢
杰
(
股
)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瀚
源
生
醫
(
股

)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無
 

無
 

無
 

無
 

研
發
工
程

中
心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韋
霖

 
男

 
11

1/
09

/0
1  

30
4,

01
9 

0.
19

%
 

- 
- 

- 
-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B
N

CT
中

心
技

術
長

 
中
硼
醫
療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技
術

總

監
 

-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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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臨
床
醫
學

中
心
副
總

經
理

/代
理

發
言
人

 

中
華

民
國

 
林
正
崧

 
男

 
11

3/
03

/0
1 

19
0,

00
0 

0.
12

%
 

- 
- 

- 
- 

漢
民
科
技

(股
)公

司
專

案
經
理

 
漢
民
微
測

科
技

(股
)公

司
專
案

經

理
 

- 
無

 
無

 
無

 
無

 

營
運
管
理

中
心
副
總

經
理

/財
務

長
/發

言
人

 

中
華

民
國

 
王
文
振

 
男

 
11

3/
05

/0
1 

16
8,

00
0 

0.
11

%
 2

0,
00

0 
0.

01
%

 
- 

- 

政
治
大
學

財
務
管

理
系
學

士
 

漢
辰
科
技

(股
)公

司
財

務
長

 
全
懋
精
密

科
技

(股
)公

司
財
務

處

副
處
長

 
鴻
海
精
密

科
技

(股
)公

司
經
管

專

理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經
理

 

漢
辰
科
技

(股
)公

司
顧

問
 

百
加
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董
事
長

 
無

 
無

 
無

 
無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吳
彥
達

 
男

 
10

9/
11

/0
9 

24
7,

50
0 

0.
16

%
 

- 
- 

- 
-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高

階
管
理

碩
士

 
清
華
大
學

生
科
院

博
士
班

(就
學

中
) 

兆
曜
電
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無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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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一

)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鋐
享

捷
悅

(股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
表

人
：

許
金

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董
事

 
漢

信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
表

人
：

黃
民

奇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董
事

 
漢

信
(股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
表

人
：

林
淑

玲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董
事

 
勝

璽
投

資
(股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
表

人
：

陳
迎

璞
 

0  
0 

0 
0 

0 
0 

40
 

40
 

40
 

(0
.0

1)
 

40
 

(0
.0

1)
 

0 
0 

0 
0 

0 
0 

0 
0 

40
 

(0
.0

1)
 

40
 

(0
.0

1)
 

0 

獨
立

董
事

 
楊

千
 

0  
0 

0 
0 

0 
0 

13
0 

13
0 

13
0 

(0
.0

3)
 

13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13
0 

(0
.0

3)
 

13
0 

(0
.0

3)
 

0 

獨
立

董
事

 
林

志
潔

(註
1)

 
0  

0 
0 

0 
0 

0 
13

0 
13

0 
13

0 
(0

.0
3)

 
13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13

0 
(0

.0
3)

 
13

0 
(0

.0
3)

 
0 

獨
立

董
事

 
謝

昌
辰

 
0 

0 
0 

0 
0 

0 
15

0  
15

0 
15

0 
(0

.0
3)

 
15

0 
(0

.0
3)

 
0 

0 
0 

0 
0 

0 
0 

0 
15

0 
(0

.0
3)

 
15

0 
(0

.0
3)

 
0 

註
：

獨
立

董
事

林
志

潔
於

11
5
年

3
月

11
日
辭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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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監
察
人
酬
金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1
月

14
日
股
東
臨
時
會
全
面
改
選
後
設
置
審
計
委
員
會
，
監
察
人
自
然
解
任
。

 

(三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

%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註

1)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總
經

理
 

沈
孝

廉
 

3,
79

9 
3,

79
9 

10
8 

10
8 

9,
69

9 
9,

69
9 

0 
0  

0 
0 

13
,6

06
 

(2
.8

2%
) 

13
,6

06
 

(2
.8

2%
) 

- 

研
發

工
程

中

心
副

總
經

理
 

陳
韋

霖
 

2,
27

9 
2,

27
9 

10
8 

10
8 

6,
63

8 
6,

63
8 

0 
0  

0 
0 

9,
02

5 
(1

.8
7%

) 
9,

02
5 

(1
.8

7%
) 

- 

臨
床

醫
學

中

心
副

總
經

理
 

林
正

崧
 

2,
34

2 
2,

34
2 

10
8 

10
8 

6,
43

1 
6,

43
1 

0 
0  

0 
0 

8,
88

1 
(1

.8
4%

) 
8,

88
1 

(1
.8

4%
) 

- 

營
運

管
理

中

心
副

總
經

理
 

王
文

振
 

2,
34

2 
2,

34
2 

10
8 

10
8 

7,
05

8 
7,

05
8 

0 
0  

0 
0 

9,
50

8 
(1

.9
7%

) 
9,

50
8 

(1
.9

7%
) 

 

副
總

經
理

 
吳

彥
達

 
1,

71
9 

1,
71

9 
10

8 
10

8 
3,

46
1 

3,
46

1 
0 

0  
0 

0 
5,

28
8 

(1
.1

0%
) 

5,
28

8 
(1

.1
0%

) 
- 

註
：

包
含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之

薪
資

費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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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別比較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

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

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性： 

1.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佔稅後純益之比例 

職稱 
113 年度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 114 年度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 

本公司 合併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合併報告內 

所有公司 

董  事 - - (0.09%) (0.09%)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8.31%) (8.31%) (9.61%) (9.61%) 

 
2.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董事及監察人：本公司給付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政策主要為報酬與盈餘分派之酬

勞，報酬係考量同業通常水準支給，酬勞之分派係考量公司年度經營結果，遵循公

司章程規定以不高於當年度獲利之百分之三為限，提報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目前本公司 114 年度以前因屬虧損狀態，董事均未領取酬勞。 

(2)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本公司給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政策包含給予薪資、獎

金、員工認股權及員工酬勞，薪資及獎金水準係依對公司貢獻暨參考同業水準所

訂，員工酬勞之分派標準係考量公司年度經營結果，遵循公司章程規定，公司應以

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一分派員工酬勞，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發放，

其發放由董事會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3)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本公司支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

金，已併同考量公司未來面臨之營運風險及其經營績效之關連性，以求永續經營與

風險控管之平衡。 

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董事會運作情形： 

1.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會共召開 7 次，董事出席情況如下： 

職稱 姓    名 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

席率(%) 附註 

董事長 鋐享捷悅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許金榮 7 0 100.00  

董事 漢信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黃民奇 6 0 85.71  

董事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人：林淑玲 5 1 71.43  

董事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迎璞 7 0 100.00  

獨立董事 楊千 7 0 100.00  
獨立董事 林志潔 7 0 100.00 115 年 3 月 11 日辭任 
獨立董事 謝昌辰 7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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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

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詳細內容請參照第 17~18 頁審計委員會運作情

形之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共召開 7 次董事會，決議事項內容

如年報第 43 頁至第 45 頁，所有獨立董事對於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

事項均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

會議決事項：無此情形。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

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董事會日期 議案內容 應利益迴避之董事及原因 參與表決情形 

114/03/27 
擬與關係人簽定

買賣契約 

董事長許金榮、董事黃民

奇、董事林淑玲及董事陳

迎璞與本案有自身利害關

係離席迴避。 

對本案未參與

討論及表決。 

114/05/06 
第一屆永續發展

委員會委任 

董事陳迎璞、獨立董事楊

千因涉及自身利害關係離

席迴避 

對本案未參與

討論及表決。 

114/07/24 
修訂與關係人簽

定買賣契約 

董事長許金榮、董事黃民

奇、董事林淑玲及董事陳

迎璞與本案有自身利害關

係離席迴避。 

對本案未參與

討論及表決。 

三、 本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 
評估

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

執行

一次 

114 年 1 月

1 日~114 年

12 月 31 日 

整體董事

會、個別董

事成員及功

能性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

員會)之績效 

董事會內

部自評、

董事成員

自評進行

績效評估 

(一)整體董事會績效評估指標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3.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4.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5. 內部控制 

(二)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指

標 
1.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 董事職責認知 
3.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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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

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詳細內容請參照第 17~18 頁審計委員會運作情

形之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共召開 7 次董事會，決議事項內容

如年報第 43 頁至第 45 頁，所有獨立董事對於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

事項均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

會議決事項：無此情形。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

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董事會日期 議案內容 應利益迴避之董事及原因 參與表決情形 

114/03/27 
擬與關係人簽定

買賣契約 

董事長許金榮、董事黃民

奇、董事林淑玲及董事陳

迎璞與本案有自身利害關

係離席迴避。 

對本案未參與

討論及表決。 

114/05/06 
第一屆永續發展

委員會委任 

董事陳迎璞、獨立董事楊

千因涉及自身利害關係離

席迴避 

對本案未參與

討論及表決。 

114/07/24 
修訂與關係人簽

定買賣契約 

董事長許金榮、董事黃民

奇、董事林淑玲及董事陳

迎璞與本案有自身利害關

係離席迴避。 

對本案未參與

討論及表決。 

三、 本公司董事會自我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 
評估

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

執行

一次 

114 年 1 月

1 日~114 年

12 月 31 日 

整體董事

會、個別董

事成員及功

能性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

員會)之績效 

董事會內

部自評、

董事成員

自評進行

績效評估 

(一)整體董事會績效評估指標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3.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4.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5. 內部控制 

(二)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指

標 
1.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2. 董事職責認知 
3.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15 

4.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5.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6. 內部控制 

(三)功能性委員會-整體薪資

報酬暨提名委員會、審計

委員會績效評估指標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3.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

品質 
4.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

員選任 
5. 內部控制 

(四)功能性委員會-永續發展

委員會績效評估指標 
1.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3.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

品質 
4.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

員選任 

本公司完成民國 114 年度董事會績效自評，評估結果送 115 年第一季董事會報

告。整體董事會自評平均分數為 97.46 分，董事成員自評平均分數 99.50 分顯示

董事會運作良好。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自評平均分數為98.40分，

永續發展委員會自評平均分數為 99.22 分顯示整體績效良好。 

四、 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資資訊透明

度等）與執行情形評估： 
(一)本公司董事會授權其下設立之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及永續

發展委員會，分別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職責。依照法規，委員會須提交

董事會決議之議案，均經委員會同意後，送交董事會決議通過並執行。 
(二)為強化公司治理運作，本公司於 113 年 10 月 4 日設立薪資報酬委員會並於

114 年 12 月 10 日更名為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114 年 1 月 14 日設立審

計委員會及 114 年 5 月 6 日設立永續委員會。 
(三)民國 114 年 1 月 14 股東臨時會完成第四屆董事改選，選出 7 名董事，其中

包含 3 名女性董事及 3 名獨立董事。 
(四)民國 114 年為董事安排二場進修課程: 迎向 AI 與永續轉型-高階薪酬管理與

人才培育、全球碳交易機制運行下企業碳權與碳資產管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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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 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共開會 6 次，獨立董事出席

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獨立董事 楊千 6 0 100.00 - 

獨立董事 林志潔 6 0 100.00 115 年 3 月 11 日辭任 

獨立董事 謝昌辰 6 0 100.00 -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

別、議案內容、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

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1.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共召開 6 次審計委員會，決議事項內容

如註 1 (請參閱第 17~18 頁)，審計委員會對於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均無異議照案通過。 

2.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之議決事項：無。 

二、 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

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未有利害關係議案而獨

立董事需迴避之情形。 

三、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

況進行溝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1.內部稽核主管每月完成之稽核報告呈報各獨立董事審閱，並於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中報告內控查核進度，包括已完成之稽核項目與異常情形，並審

視內部控制制度之內容，若需修訂則由稽核室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後送交

董事會決議。 
2.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列席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當季財務報表查核或核閱結

果以及其他相關法令要求之溝通事項，若有特殊狀況時，亦會即時向審計

委員會委員報告，民國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上述特殊狀況。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溝通狀況良好。 
3.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共召開 6 次獨立董事與會計師、稽

核主管單獨會議 (且無一般董事及管理階層在場)，內容為稽核業務交流

或會計師查核意見等，平時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得視需要直接與獨立董事

聯繫，獨立董事與會計師、稽核主管溝通狀況良好。 
4.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歷

次溝通情形概要如註 2(請參閱第 18 頁)，獨立董事均無表示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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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1. 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共開會 6 次，獨立董事出席

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 
備註 

獨立董事 楊千 6 0 100.00 - 

獨立董事 林志潔 6 0 100.00 115 年 3 月 11 日辭任 

獨立董事 謝昌辰 6 0 100.00 -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計委員會召開日期、期

別、議案內容、獨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

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1.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共召開 6 次審計委員會，決議事項內容

如註 1 (請參閱第 17~18 頁)，審計委員會對於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列事項均無異議照案通過。 

2. 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之議決事項：無。 

二、 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

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 
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審計委員會，未有利害關係議案而獨

立董事需迴避之情形。 

三、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

況進行溝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1.內部稽核主管每月完成之稽核報告呈報各獨立董事審閱，並於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中報告內控查核進度，包括已完成之稽核項目與異常情形，並審

視內部控制制度之內容，若需修訂則由稽核室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後送交

董事會決議。 
2.本公司簽證會計師列席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當季財務報表查核或核閱結

果以及其他相關法令要求之溝通事項，若有特殊狀況時，亦會即時向審計

委員會委員報告，民國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上述特殊狀況。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與簽證會計師溝通狀況良好。 
3.本公司 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共召開 6 次獨立董事與會計師、稽

核主管單獨會議 (且無一般董事及管理階層在場)，內容為稽核業務交流

或會計師查核意見等，平時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得視需要直接與獨立董事

聯繫，獨立董事與會計師、稽核主管溝通狀況良好。 
4.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歷

次溝通情形概要如註 2(請參閱第 18 頁)，獨立董事均無表示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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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揭露審計委員會對於證交法第 14 之 5 所列重大議案之意見或決議結果 
召開日期/ 
屆次 

議案內容 審計委員會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

會意見之處理 
114/03/27 

第一屆第一次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皆同意 本公司 113 年度虧損撥補案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暨「內

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訂定本公司「提升自行編製財務報告能力

計畫書」案 

訂定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案 
修正「存貨呆滯及跌價提列政策」案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

細則案 
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

任性評估案 
本公司 114 年度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與關係人簽定買賣契約 

114/05/06 
第一屆第二次 

114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案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皆同意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及「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審查「公司治理評鑑自評報告」案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

細則案 
本公司截至 114 年第三季之合併財務預測 
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任命案 

114/07/24 
第一屆第三次 

114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案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皆同意 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供初次上市

前公開承銷案 
修訂與關係人簽定買賣契約 

114/10/09 
第一屆第四次 

本公司擬投資佳世達集團 BenQ BM 
Holding Cayman Corp. (明基醫院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案。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皆同意 

本公司擬與竹科管理局承租土地案 
114 年第三季財務報告案 

114/12/10 
第一屆第五次 

本公司擬與 Advanced Cyclotron Systems 
Inc.簽署加速器技術授權移轉案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皆同意 
本公司 115 年度稽核計畫案 
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

核實施細則」案 
115/03/10 

第一屆第六次 
本公司廠房及辦公室新建工程之資本支出

預算案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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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日期/ 
屆次 

議案內容 審計委員會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

會意見之處理 
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本公司 114 年度虧損撥補案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暨「內

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

任性評估案 

本公司 115 年度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註 2：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歷次溝通情形重點摘要 
(1)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歷次溝通情形重點摘要 

日期 溝通重點 溝通結果 

114/03/27  
113年度稽核執行暨異常改善情形報告、

113 年度內控自行評估結果、114 年第一

季稽核業務報告。 

所有獨立董事並無

反對意見。 
 

114/05/06  
114 年 3~4 月稽核業務報告、114 年

1~3 月內控自行評估結果。 

114/07/24 114 年 5~6 月稽核業務報告 

114/10/09 114 年 7~9 月稽核業務報告 

114/12/10 
114 年 10~11 月稽核業務報告、115 年

度稽核計畫 

115/03/10 
114 年度內控自行評估結果、115 年 1~2
月稽核業務報告 

 
(2)獨立董事與會計師之歷次溝通情形重點摘要 

日期 溝通重點 溝通結果 

114/03/27  
113 年第四季財務報告查核情形及結果進行

說明，並針對部分會計原則適用問題及新修

訂法令之影響進行討論。 

所有獨立董事

並無反對意

見。 
 

114/05/06  
114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核閱情形及結果進行

說明。 

114/07/24 
114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核閱情形及結果進行

說明。 

114/10/09 
114 年第三季財務報告核閱情形及結果進行

說明。 

114/12/10 民國 114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規劃進行說明。 

115/03/10 
114 度財務報告查核範圍與重大性、查核報

告及關鍵查核事項、其他溝通事項及會計師

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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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其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本
公
司
已
參
酌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及
考
量
公
司
實
務
運
作
情
形
，

制
定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且
依
循
相
關
法
規
確
實
執
行
與
辦
理
各
項
資

訊
之
揭
露
，
以
維
護
投
資
大
眾
、
利
害
關
係
人
及
員
工
之
權
益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一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  
 

本
公
司
由
發
言
人
及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等
相
關
事
宜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
 

 
本
公
司
透
過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股
東
名
冊
資
料
，
及
每
月
內
部
人
股
權
異
動

情
形
申
報
，
可
隨
時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
 

 
本
公
司
已
明
確
訂
立
「

關
係
人
交
易
之
管
理
作
業

」
辦
法
，
並
確
實
持
續
執

行
，
同
時
依
內
控
制
度
確
實
評
估
可
能
產
生
之
風
險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本
公
司
訂
有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辦
法
」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一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
 

 
本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已
有
規
範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組
成
及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
並
訂
有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

本
公
司
目
前
共
有

7
位
董

事
，
包
括

4
位
一
般
董
事
及

3
位
獨
立
董
事
，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組
成
實
際
具
備

不
同
專
業
背
景
、
工
作
領
域
及

3
位
女
性
董
事
，
亦
即
具
有
多
元
性
且
符
合
公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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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日期/ 
屆次 

議案內容 審計委員會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

會意見之處理 
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本公司 114 年度虧損撥補案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暨「內

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

任性評估案 

本公司 115 年度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註 2：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歷次溝通情形重點摘要 
(1)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之歷次溝通情形重點摘要 

日期 溝通重點 溝通結果 

114/03/27  
113年度稽核執行暨異常改善情形報告、

113 年度內控自行評估結果、114 年第一

季稽核業務報告。 

所有獨立董事並無

反對意見。 
 

114/05/06  
114 年 3~4 月稽核業務報告、114 年

1~3 月內控自行評估結果。 

114/07/24 114 年 5~6 月稽核業務報告 

114/10/09 114 年 7~9 月稽核業務報告 

114/12/10 
114 年 10~11 月稽核業務報告、115 年

度稽核計畫 

115/03/10 
114 年度內控自行評估結果、115 年 1~2
月稽核業務報告 

 
(2)獨立董事與會計師之歷次溝通情形重點摘要 

日期 溝通重點 溝通結果 

114/03/27  
113 年第四季財務報告查核情形及結果進行

說明，並針對部分會計原則適用問題及新修

訂法令之影響進行討論。 

所有獨立董事

並無反對意

見。 
 

114/05/06  
114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核閱情形及結果進行

說明。 

114/07/24 
114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核閱情形及結果進行

說明。 

114/10/09 
114 年第三季財務報告核閱情形及結果進行

說明。 

114/12/10 民國 114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規劃進行說明。 

115/03/10 
114 度財務報告查核範圍與重大性、查核報

告及關鍵查核事項、其他溝通事項及會計師

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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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其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本
公
司
已
參
酌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及
考
量
公
司
實
務
運
作
情
形
，

制
定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且
依
循
相
關
法
規
確
實
執
行
與
辦
理
各
項
資

訊
之
揭
露
，
以
維
護
投
資
大
眾
、
利
害
關
係
人
及
員
工
之
權
益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一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  
 

本
公
司
由
發
言
人
及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等
相
關
事
宜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
 

 
本
公
司
透
過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提
供
股
東
名
冊
資
料
，
及
每
月
內
部
人
股
權
異
動

情
形
申
報
，
可
隨
時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
 

 
本
公
司
已
明
確
訂
立
「

關
係
人
交
易
之
管
理
作
業
」
辦
法
，
並
確
實
持
續
執

行
，
同
時
依
內
控
制
度
確
實
評
估
可
能
產
生
之
風
險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本
公
司
訂
有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辦
法
」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一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
 

 
本
公
司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已
有
規
範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組
成
及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能
力
，
並
訂
有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

本
公
司
目
前
共
有

7
位
董

事
，
包
括

4
位
一
般
董
事
及

3
位
獨
立
董
事
，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組
成
實
際
具
備

不
同
專
業
背
景
、
工
作
領
域
及

3
位
女
性
董
事
，
亦
即
具
有
多
元
性
且
符
合
公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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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司
發
展
之
需
求
，
且
各
董
事
均
具
備
完
整
豐
富
之
學
經
歷
，
驅
使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得
以
發
揮
經
營
決
策
及
領
導
督
導
之
機
能

。
 

(二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本
公
司
已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暨
提
名
委
員
會

、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以
加
強
公
司
治
理
，
未
來
將
依
公
司
實
際
需
要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設
置
其

他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董
事
會
、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及
經
理
人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每

年
至
少
執
行
一
次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績
效
評
估
，
並
將
評
估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其
評
估
程
序
為
每
年
度
結
束
時
，
由

統
籌
之
單
位
分
發
填
寫
問

卷
，
透
過
董
事
會
內
部
自
評
、
董
事
會
成
員

自
評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自
評
方
式
進

行
，
評
估
範
圍
包
括
整
體
董
事
會
、
董
事
個
別
成
員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績
效

評
估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績
效
評
估
標
準
主
要
包
含
對
公
司
營

運
之
參
與
程
度
、
提
升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決
策
品
質
、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與
結
構
、
董
事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的
選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以
及
內

部
控
制
等
，
評
估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並
作
為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遴
選
或
提

名
董
事
時
之
參
考
依
據
。
本
公
司
已
完
成

11
4
年
度
績
效
評
估
，
各
面
向
評
核

結
果
皆
達
成
指
標
，
顯
示
整
體
董
事
會
及
委
員
會
運
作
狀
態
完
善
，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已
於

11
5
年

3
月

10
日
提
報
董
事
會
及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

 
本
公
司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
除
參
照
會
計
師
法
第

47
條
及
會
計
師
職
業
道
德
公
報
第

10
號
規
定
制
定
評
估
標
準
外
，
亦
納
入
審

計
品
質
指
標
（

A
Q

Is
）
作

為
實
質
評
估
參
考
，
相
關
評
估
結
果
均
提
報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審
核
通
過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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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為
國
際
知
名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聯
盟
所
之
一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該
所
對
執
業
會
計
師
及
雇
用
人
員
均
要
求
需
自
我
申
報
並
出

具
「
超
然
獨
立
聲
明
書
」
，
以
維
持
其
查
核
簽
證
之
超
然
獨
立
性
及
公
正
性
。

 

會
計
師
獨
立
評
估
標
準
如
下

: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獨
立
性

 
1.
非
為
公
司
或
關
係
企
業
之
受
僱
人
。

 
是

 
2.
非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董

事
(但

如
為

公
司

或
其

母
公

司
、

公
司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之
子

公
司

之

獨
立
董
事
者
，
不
在
此
限

)。
 

是
 

3.
非
本
人
及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或
以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額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或
持
股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是

 

4.
非
前
三
款
所
列
人
員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或
三
親
等
以
內

直
系
血
親
親
屬
。

 
是

 

5.
非
直
接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額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法
人
股
東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或
持
股
前
五
名
法
人
股
東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是
 

6.
非
與
公
司
有
財
務
或
業
務
往
來
之
特
定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董
事
（
理

事
）
、
監
察
人
（
監

 事
）
、
經
理
人
或
持
股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股

東
。

 

是
 

7.
未
與
其
他
董
事
間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是

 
8.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

 
是

 
9.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27
條
規
定
以
政
府
、
法
人
或
其
代
表
人
當
選
。

 
是

 
10

.最
近
二
年
內
不
得
擔
任
本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人
或
對
審
計
案
件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職
務
。

 
是

 

11
.不

得
涉
及
本
公
司
制
定
決
策
之
管
理
職
能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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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為
國
際
知
名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聯
盟
所
之
一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該
所
對
執
業
會
計
師
及
雇
用
人
員
均
要
求
需
自
我
申
報
並
出

具
「
超
然
獨
立
聲
明
書
」
，
以
維
持
其
查
核
簽
證
之
超
然
獨
立
性
及
公
正
性
。

 

會
計
師
獨
立
評
估
標
準
如
下

: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符
合

 
獨
立
性

 
1.
非
為
公
司
或
關
係
企
業
之
受
僱
人
。

 
是

 
2.
非

公
司

或
其

關
係

企
業

之
董

事
(但

如
為

公
司

或
其

母
公

司
、

公
司

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之
子

公
司

之

獨
立
董
事
者
，
不
在
此
限

)。
 

是
 

3.
非
本
人
及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或
以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額
百
分
之
一

以
上

 或
持
股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是

 

4.
非
前
三
款
所
列
人
員
之
配
偶
、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或
三
親
等
以
內

直
系
血
親
親
屬
。

 
是

 

5.
非
直
接
持
有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額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法
人
股
東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
或
持
股
前
五
名
法
人
股
東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受
僱
人

 

是
 

6.
非
與
公
司
有
財
務
或
業
務
往
來
之
特
定
公
司
或
機
構
之
董
事
（
理

事
）
、
監
察
人
（
監

 事
）
、
經
理
人
或
持
股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股

東
。

 

是
 

7.
未
與
其
他
董
事
間
具
有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之
親
屬
關
係
。

 
是

 
8.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

 
是

 
9.
未
有
公
司
法
第

27
條
規
定
以
政
府
、
法
人
或
其
代
表
人
當
選
。

 
是

 
10

.最
近
二
年
內
不
得
擔
任
本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人
或
對
審
計
案
件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職
務
。

 
是

 

11
.不

得
涉
及
本
公
司
制
定
決
策
之
管
理
職
能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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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5
月

6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委
任
具
備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財
務
、
股

務
之
主
管
職
務
經
驗
達
三
年
以
上
之
王
文
振
財
務
長
擔
任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主
要
職
責
為
：

 
1.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2.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

 
3.
協
助
董
事
就
任
及
持
續
進
修
。

 
4.
提
供
董
事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之
資
料
。

 
5.
協
助
董
事
遵
循
法
令
。

 
6.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就
獨
立
董
事
於
提
名
、
選
任
時
及
任
職
期
間
內
資
格
是
否

符
合
相
關
法
令
規
章
之
檢
視
結
果
。

 
7.
辦
理
董
事
異
動
相
關
事
宜
。

 
8.
其
他
依
公
司
章
程
或
契
約
所
訂
定
之
事
項
等
。

 

無
重
大
差
異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
 

 
本
公
司
由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擔
任
公
司
對
外
溝
通
管
道
，
並
依
規
定
將
公

司
資
訊
上
傳
至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讓
利
害
關
係
人
有
足
夠
資
訊
作
判
斷
以
維

護
權
益
。

 
本
公
司
網
站
已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無
重
大
差
異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

 
 

本
公
司
已
委
任
專
業
富
邦
綜
合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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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七
、
資
訊
公
開

 
(一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網
站
，
並
依
規
定
揭
露
公
司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並
有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以
及
法
人
說
明
會
之
資
料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h
ttp

s:/
/w

w
w.

he
ro

n-
ne

ut
ro

n.
co

m
/in

ve
sto

rs
/c

on
fe

re
nc

e)
，
充
分

揭
露
公

司
資
訊
，
並
依
規
定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

 
本
公
司
已
於
民
國

11
4
年

3
月

28
日
完
成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之
公
告
及
申
報
。

另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9
月

15
日
掛
牌
上
市
，
得
免
依
證
交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季
財
務
報
告
。

 

規
劃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各

期
財
務
報

告
。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
 

 
(一

)員
工
權
益
：
本
公
司

一
向
以
誠
信
對
待
員
工
，
著
重
合
理
化
、
人
性
化
的

管
理
，
建
立
順
暢
之
溝
通
管
道
，
維
持
勞
資
雙
方
良
好
關
係
，
並
依
勞
基

法
及
本

 公
司
人
事
規
章
保
障
員
工
合
法
權
益
。

 
(二

)僱
員
關
懷
：
透
過
公

司
各
項
福
利
制
度
及
教
育
訓
練
制
度
與
員
工
建
立
起

互
信
互
賴
之
良
好
關
係
。
如
：
成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辦
理
員
工
旅

遊
、
員
工
保
險
、
各
項
補
助
福
利
及
免
費
每
年
定
期
健
康
檢
查
等
。

  
(三

)投
資
者
關
係
：
透
過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公
司
網
站
充
份
揭
露
資
訊
，
讓

投
資
人
充
份
瞭
解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
並
透
過
股
東
會
及
發
言
人
與
投
資
者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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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七
、
資
訊
公
開

 
(一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網
站
，
並
依
規
定
揭
露
公
司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本
公
司
已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並
有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以
及
法
人
說
明
會
之
資
料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h
ttp

s:/
/w

w
w.

he
ro

n-
ne

ut
ro

n.
co

m
/in

ve
sto

rs
/c

on
fe

re
nc

e)
，
充
分

揭
露
公

司
資
訊
，
並
依
規
定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

 
本
公
司
已
於
民
國

11
4
年

3
月

28
日
完
成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之
公
告
及
申
報
。

另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9
月

15
日
掛
牌
上
市
，
得
免
依
證
交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季
財
務
報
告
。

 

規
劃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各

期
財
務
報

告
。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
 

 
(一

)員
工
權
益
：
本
公
司

一
向
以
誠
信
對
待
員
工
，
著
重
合
理
化
、
人
性
化
的

管
理
，
建
立
順
暢
之
溝
通
管
道
，
維
持
勞
資
雙
方
良
好
關
係
，
並
依
勞
基

法
及
本

 公
司
人
事
規
章
保
障
員
工
合
法
權
益
。

 
(二

)僱
員
關
懷
：
透
過
公

司
各
項
福
利
制
度
及
教
育
訓
練
制
度
與
員
工
建
立
起

互
信
互
賴
之
良
好
關
係
。
如
：
成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辦
理
員
工
旅

遊
、
員
工
保
險
、
各
項
補
助
福
利
及
免
費
每
年
定
期
健
康
檢
查
等
。

  
(三

)投
資
者
關
係
：
透
過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公
司
網
站
充
份
揭
露
資
訊
，
讓

投
資
人
充
份
瞭
解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
並
透
過
股
東
會
及
發
言
人
與
投
資
者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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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溝
通
。

  
(四

)供
應
商
關
係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本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均
有
暢
通
之
溝
通
申
訴
管
道
，
由
各
專
屬
部
門
負
責
溝
通
、
協
調
，
以
保

障
其
應
有
之
合
法
權
益
。

  
(五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會
不
定
期
告
知
證
券
法
規
修
正
情

形
並
提
供
資
料
；

相
關
進
修
情
形
亦
依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辦
理
。

  
(六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依
法
訂
定
各
種

內
部
規
章
，
以
此
進
行
相
關
風
險
評
估
及
管
控
。

  
(七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平
時
皆
與
客
戶
保
持
密
切
的
聯
繫
並
維

持
穩
定
良
好
關
係
，
以
確
保
產
品
達
到
預
期
的
可
靠
性
和
品
質
及
創
造
公

司
利
潤
。

  
(八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本
公
司
尚
未
列
入
受
評
公
司
，
故
不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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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溝
通
。

  
(四

)供
應
商
關
係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本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均
有
暢
通
之
溝
通
申
訴
管
道
，
由
各
專
屬
部
門
負
責
溝
通
、
協
調
，
以
保

障
其
應
有
之
合
法
權
益
。

  
(五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會
不
定
期
告
知
證
券
法
規
修
正
情

形
並
提
供
資
料

；
相
關
進
修
情
形
亦
依
主
管
機
關
規
定
辦
理
。

  
(六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依
法
訂
定
各
種

內
部
規
章
，
以
此
進
行
相
關
風
險
評
估
及
管
控
。

  
(七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平
時
皆
與
客
戶
保
持
密
切
的
聯
繫
並
維

持
穩
定
良
好
關
係
，
以
確
保
產
品
達
到
預
期
的
可
靠
性
和
品
質
及
創
造
公

司
利
潤
。

  
(八

)公
司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為
董
事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本
公
司
尚
未
列
入
受
評
公
司
，
故
不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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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薪資報酬委員會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 本公司依公司章程規定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並依薪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由董

事會委任薪酬委員。現任第二屆薪資報酬委員會全體由三位獨立董事組成(唯林

志潔委員因轉任公職於 115 年 3 月 11 日辭任)，其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忠實履

行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1)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2) 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2.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履行前項職權時，依下列原則為之： 
(1) 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考量與

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 
(2) 不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 
(3) 針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短期績效發放酬勞之比例及部分變動薪資報酬支付時

間應考量行業特性及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 
前二項所稱之薪資報酬，包括現金報酬、認股權、分紅入股、退休福利或離職給

付、各項津貼及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 

3.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條件 
       姓名 
身分別 

專業資格

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發

行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成員家數 
獨立董事 
(召集人) 

楊千 
請參閱 
第 4 頁獨

立董事資

料相關內

容 

未有公司法第 27 條規定以

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及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

之情事。本人、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亦未有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

委員會設置及行使職權辦法

第 6 條第 1 項之情事。 

2 

獨立董事 謝昌辰 0 

4.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設置 3 人，第二屆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任期自

114 年 1 月 14 日至 117 年 1 月 13 日。唯林志潔委員因轉任公職於 115 年 3 月 11
日辭任。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2 次，出席情況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備註 

召集人 楊千 2 0 100.00 無 

委員 林志潔 2 0 100.00 115 年 3 月 11 日辭任 

委員 謝昌辰 2 0 100.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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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

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

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
無。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

意見之處理：無。 

5.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薪資報酬委員會重要議決事項： 

召開日期/ 
屆次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資報

酬委員會意見

之處理 

114/07/24 
第二屆第一次 

1.本公司 114 年現金增資經理人

員工認股事宜。 
2.本公司 114 年公司員工薪資調

整案。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會皆同意 

114/12/10 
第二屆第二次 

1.實施員工持股信託案。 
2.通過 115 年 2 月發予經理人之

年終暨績效獎金。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會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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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兼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監
督

情

形
? 

✓
 

 

為
配
合
國
際
發
展
趨
勢
及
對

 E
SG

 治
理
高
度
關
注
，
於
董
事
會
轄
下
設
置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並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
並
由
總
經
理
擔
任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召
集
人
」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協
助
本
委
員
會
推
行
各
項
計
畫

，

本
委
員
會
設
置
「
公
司
治
理
」
、
「
社
會
與
企
業
關
懷
」
、
「
環
境
永
續
」
、
「
永
續
供

應
鏈
」
等
永
續
發
展
之
專

(兼
)職

單
位
，
以
利
推
動

及
深
化
永
續
目
標
執
行
。
為
落

實
環
境
面
、
社
會
面
及
治
理
面
活
動
之
推
行
，
整
合
各
部
門
關
注
事
項
及
執
行
企

業
各
項
永
續
議
題
，
並
定
期
追
蹤
查
核
及
檢
討
，
每
年

召
集
人
檢
視
績
效
與
目
標

達
成
度
並
持
續
檢
討
改
善
，
透
過
各
部
門
共
同
分
工
執
行
實
踐
企
業
永
續
承
諾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受
董
事
會
之
督
導
，
並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ES
G

 推
行
情

形
，
董
事
會
督
導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標
訂
定
及
推
行
情
形
檢
討
，
並
依
據
委
員
會
報

告
內
容
給
予
相
關
建
議
與
指
導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
 

 

本
公
司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以
董

事
會
為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單
位
，
依
整
體
營
運
策
略
及
經
營
環
境
，
以
遵
循
法
令

（，
推
動
並
落
實
公

司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為
目
標
，
明
確
瞭
解
公
司
營
運
所

面
臨
之
風
險
，
確
保
風
險

管
理

之
有
效
性
，
並
負
風
險
管
理
最
終
責
任
。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評
估

風
險

，
風

險
評

估
邊

界
涵

蓋
本

公
司

所
有

營
運

及
生

產
據

點
，
並
每
年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評
估
情
形
，
最
近
一
次
報
告
董
事
會
日
期
為

11
5
年

3
月

10
日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環
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適
合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

 
 

本
公
司
遵
循
主
管
機
關
環
保
規
範
推
動
相
關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

 
 

本
公
司
持
續
將
環
境
管
理
融
入
日
常
營
運
，
依
據
相

關
環
保
法
規
，
建
置
涵
蓋

能
源

使
用
、
水
資
源
管
理
、
污
染

防
治
及
廢
棄
物
處
理
等
面
向
的
環
境
與
能
源
管
理
制
度
。

每
年
依
據
關
注
議
題
與
實
際
營
運
需
求
，
推
動
多
項

管
理
方
案
，
逐
步
落
實
節

能
減

碳
、
資
源
效
率
提
升
及
風
險
預
防
措
施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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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

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

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
無。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

意見之處理：無。 

5.114 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薪資報酬委員會重要議決事項： 

召開日期/ 
屆次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資報

酬委員會意見

之處理 

114/07/24 
第二屆第一次 

1.本公司 114 年現金增資經理人

員工認股事宜。 
2.本公司 114 年公司員工薪資調

整案。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會皆同意 

114/12/10 
第二屆第二次 

1.實施員工持股信託案。 
2.通過 115 年 2 月發予經理人之

年終暨績效獎金。 

全體出席委

員皆同意 
全體出席董事

會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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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兼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監
督

情

形
? 

✓
 

 

為
配
合
國
際
發
展
趨
勢
及
對

 E
SG

 治
理
高
度
關
注
，
於
董
事
會
轄
下
設
置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並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
並
由
總
經
理
擔
任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召
集
人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協
助
本
委
員
會
推
行
各
項
計
畫

，

本
委
員
會
設
置
「
公
司
治
理
」
、
「
社
會
與
企
業
關
懷
」
、
「
環
境
永
續
」
、
「
永
續
供

應
鏈
」
等
永
續
發
展
之
專

(兼
)職

單
位
，
以
利
推
動

及
深
化
永
續
目
標
執
行
。
為
落

實
環
境
面
、
社
會
面
及
治
理
面
活
動
之
推
行
，
整
合
各
部
門
關
注
事
項
及
執
行
企

業
各
項
永
續
議
題
，
並
定
期
追
蹤
查
核
及
檢
討
，
每
年

召
集
人
檢
視
績
效
與
目
標

達
成
度
並
持
續
檢
討
改
善
，
透
過
各
部
門
共
同
分
工
執
行
實
踐
企
業
永
續
承
諾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受
董
事
會
之
督
導
，
並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ES
G

 推
行
情

形
，
董
事
會
督
導
永
續
發
展
之
目
標
訂
定
及
推
行
情
形
檢
討
，
並
依
據
委
員
會
報

告
內
容
給
予
相
關
建
議
與
指
導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
 

 

本
公
司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以
董

事
會
為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單
位
，
依
整
體
營
運
策
略
及
經
營
環
境
，
以
遵
循
法
令

（，
推
動
並
落
實
公

司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為
目
標
，
明
確
瞭
解
公
司
營
運
所

面
臨
之
風
險
，
確
保
風
險

管
理

之
有
效
性
，
並
負
風
險
管
理
最
終
責
任
。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評
估

風
險

，
風

險
評

估
邊

界
涵

蓋
本

公
司

所
有

營
運

及
生

產
據

點
，
並
每
年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評
估
情
形
，
最
近
一
次
報
告
董
事
會
日
期
為

11
5
年

3
月

10
日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環
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適
合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

 
 

本
公
司
遵
循
主
管
機
關
環
保
規
範
推
動
相
關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

 
 

本
公
司
持
續
將
環
境
管
理
融
入
日
常
營
運
，
依
據
相

關
環
保
法
規
，
建
置
涵
蓋

能
源

使
用
、
水
資
源
管
理
、
污
染

防
治
及
廢
棄
物
處
理
等
面
向
的
環
境
與
能
源
管
理
制
度
。

每
年
依
據
關
注
議
題
與
實
際
營
運
需
求
，
推
動
多
項

管
理
方
案
，
逐
步
落
實
節

能
減

碳
、
資
源
效
率
提
升
及
風
險
預
防
措
施
。

 

無
重
大
差
異

 

27



28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之
因
應
措
施
？

 

✓
 

 
為
因
應
全
球
氣
候
之
變
遷
，
本
公
司
力
行
各
項
節
能
減
碳
之
措
施
。
例
如
：
提
倡
無

紙
化
作
業
、
宣
導
辦
公
室

定
溫
設
定
及
無
人
使
用
區
域
隨
手
關
閉
電
源
、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等
環
境
保
護
措
施
，
以
期
降
低
營
運
活
動
對
環
境
之
影
響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
 

 

本
公
司
已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量
，
本
公

司
將

持
續
進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能
源
管
理
、
節
能
減
碳
、
生
態
關
懷
等
相
關
議
題
列
入

決
策
考
量
，
並
以
環
保
節

能
原
則
進
行
管
理
，
來
改

進
整
體
的
環
境
績
效
指
標
進
而

提
升
環
境
品
質
，
建
構
我
們
環
境
永
續
發
展
方
向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

 社
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本
公
司
遵
守
相
關
法
規
及
遵
循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認

同
並
支
持
《
聯
合
國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
聯
合
國
全
球
盟
約
》、
《
聯
合
國
企
業
與
人
權
指
導
原
則
》
與
《
聯
合

國
國

際
勞
動
組
職
》
等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所
揭
示
之
人
權
保
護
精
神
與
基
本
原
則
。
茲

訂
定

人
權
政
策
以
尊
重
人
權
公
約
所
訂
定
之
保
障
，
並
公
布
於
公
司
網
站
。

 
政
策
方
針
：

 
1.
本
公
司
尊
重
員
工
籌
組
及
加
入
各
類
社
團
、
組
織
之
權
利
，
並
提
供
正
當
多
元
化

活
動
，
提
升
員
工
工
作
與
生
活
之
平
衡
。

 
2.
本
公
司
禁
止
強
迫
勞
動
、
人
口
販
運
、
僱
用
童
工

及
性
騷
擾
等
違
反
人
權
之
行
為
，

並
持
續
創
造
多
元
包
容
性
與
平
等
機
會
，
禁
止
任
何

形
式
的
歧
視
而
對
員
工
差
別

待
遇

 (
含
性
別

(含
性
傾
向

)（、
種
、
、
國
籍
、
階
級
、
年
齡
、
姻
、
、
言
言
、
想
、
、

宗
教
、
黨
派
、
籍
貫
、
出
生
地
、
容
貌
、
五
官
、
血
型
、
星
座
、
身
心
障
礙
等

)（，
以
確
實
保
障
員
工
職
場
人
權
，
並
提
供
有
尊
嚴
、
平
等
之
職
場
環
境
。

 
3.
本
公
司
對
受
僱
者
薪
資
之
給
付
，
不
因
性
別
或
性
傾
向
而
有
差
別
待
遇
；
其
工
作

或
價
值
相
同
者
，
給
付
同
等
薪
資
。
但
基
於
年
資
、
獎
懲
、
績
效
或
其
他
非
因
性

別
或
性
傾
向
因
素
之
正
當
理
由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本
公
司
遵
守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有
關
法
令
，
透
過
辦

理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
教
育

訓
練
、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或
舉
辦
各
項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等
方
式
，
照
護
員
工
之
身
心
健
康
，

改
善
及
提
升
工
作
環
境
之
安
全
衛
生
條
件
，
降
低
職
業
災
害
發
生
之
風
險
，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
健
康
、
衛
生
之
職
場
環
境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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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5.
本
公
司
關
心
及
管
理
與
員
工
勞
動
權
益
有
關
之
議
題
，
並
得
透
過
集
體
協
商
、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提
供
員
工
申
訴
或
建
言
管
道
等
方
式
，
落
實
勞
資
雙
方
溝
通
，

保
障
及
提
升
員
工
權
益
。
本
公
司
制
定
了
適
用
於
全
體
同
仁
的
「
人
權
政
策
」，

確

保
所
有
規
章
均
嚴
格
遵
循
勞
動
法
令
，
以
守
護
員
工
合
法
權
益
。
此
外
，
本
公

司

透
過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維
持
透
明
且
順
暢
的
溝
通
管
道
。

 

在
治
理
層
面
，
本
公
司
建
構
了
以
董
事
會
為
最
高
層
級
的
人
權
管
理
架
構
，
並
由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下
轄
之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
社
會
與
企
業
關
懷
組
」
負
責
規
劃

與
執
行
，
確
保
人
權
保
障
落
實
於
日
常
營
運
之
中
。

 
本
公
司

訂
定
「

人
權
盡

職
調
查
程

序
」
，

透
過
人

權
議
題
風

險
辨
識

與
評
估

，
設
計

風
險
管
理
及
減
緩
措
施
，
進
行
改
善
及
後
續
追
蹤
，
以
利
有
效
降
低
人
權
風
險
之
影

響
及
衝
擊
。

 

人
權
盡
職
調
查
執
行
程
序

：
 

 
 

本
公
司
調
查
範
圍
為
員
工
的
部
分
，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度
鑑
別
出

九
項
人
權
議
題
，

就
衝
擊
程
度
排
序
後
，
調

查
結
果
納
入
相
關
職
能
和
流
程
，
並
針
對
重
要
人
權

議
題

提
出
減
緩
及
補
救
措
施
，
以
降
低
人
權
的
風
險
。

 

人
權

關
注

議
題

 
辨

識
風

險
來

源
 

管
理

及
減

緩
風

險
 

1.
友

善
安

全
的

工
作

環
境
，
有

尊
嚴

的
對

待
員

工
 

1.
工

作
傷

害
 

2.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1.
權

責
單

位
定

期
自

主
檢

查
，

維
護

工
作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狀
況

。
 

2.
勞

安
室

每
月

不
定

期
抽

檢

各
區

工
作

場
所

。
 

2.
禁

止
任

何
不

法
歧

視
、
騷

擾

性
騷

擾
、
職

場
暴

力
、
恐

嚇

1.
職

場
暴

力
 

2.
騷

擾
 

1.
制

定
「

預
防

職
場

不
法

侵
害

之
聲

明
」
，

且
公

告
於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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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5.
本
公
司
關
心
及
管
理
與
員
工
勞
動
權
益
有
關
之
議
題
，
並
得
透
過
集
體
協
商
、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提
供
員
工
申
訴
或
建
言
管
道
等
方
式
，
落
實
勞
資
雙
方
溝
通
，

保
障
及
提
升
員
工
權
益
。
本
公
司
制
定
了
適
用
於
全
體
同
仁
的
「
人
權
政
策
」，

確

保
所
有
規
章
均
嚴
格
遵
循
勞
動
法
令
，
以
守
護
員
工
合
法
權
益
。
此
外
，
本
公

司

透
過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維
持
透
明
且
順
暢
的
溝
通
管
道
。

 

在
治
理
層
面
，
本
公
司
建
構
了
以
董
事
會
為
最
高
層
級
的
人
權
管
理
架
構
，
並
由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下
轄
之
「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
社
會
與
企
業
關
懷
組
」
負
責
規
劃

與
執
行
，
確
保
人
權
保
障
落
實
於
日
常
營
運
之
中
。

 
本
公
司

訂
定
「

人
權
盡

職
調
查
程

序
」
，

透
過
人

權
議
題
風

險
辨
識

與
評
估

，
設
計

風
險
管
理
及
減
緩
措
施
，
進
行
改
善
及
後
續
追
蹤
，
以
利
有
效
降
低
人
權
風
險
之
影

響
及
衝
擊
。

 

人
權
盡
職
調
查
執
行
程
序

：
 

 
 

本
公
司
調
查
範
圍
為
員
工
的
部
分
，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度
鑑
別
出

九
項
人
權
議
題
，

就
衝
擊
程
度
排
序
後
，
調

查
結
果
納
入
相
關
職
能
和
流
程
，
並
針
對
重
要
人
權

議
題

提
出
減
緩
及
補
救
措
施
，
以
降
低
人
權
的
風
險
。

 

人
權

關
注

議
題

 
辨

識
風

險
來

源
 

管
理

及
減

緩
風

險
 

1.
友

善
安

全
的

工
作

環
境
，
有

尊
嚴

的
對

待
員

工
 

1.
工

作
傷

害
 

2.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1.
權

責
單

位
定

期
自

主
檢

查
，

維
護

工
作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狀
況

。
 

2.
勞

安
室

每
月

不
定

期
抽

檢

各
區

工
作

場
所

。
 

2.
禁

止
任

何
不

法
歧

視
、
騷

擾

性
騷

擾
、
職

場
暴

力
、
恐

嚇

1.
職

場
暴

力
 

2.
騷

擾
 

1.
制

定
「

預
防

職
場

不
法

侵
害

之
聲

明
」
，

且
公

告
於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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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之
行

為
，
提

供
申

訴
機

制
並

妥
適

處
理

各
項

人
權

侵
害

 
3.
性

騷
擾

 
4.
歧

視
 

5.
人

權
申

訴
機

制
 

內
部

網
站

讓
員

工
週

知
。

 
2.
制

定
與

落
實
「

人
權

政
策

」。
 

3.
實

施
預

防
職

場
暴

力
、
歧

視
 

暨
騷

擾
、

性
騷

擾
之

宣
導

。
 

4.
制

定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

且
公

告
於

公
司

內
部

網
站

讓
員

工
週

知
。

 
5.
於

公
司

官
網

架
設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專
區
，
並

將
申

訴

管
道

公
告

於
公

司
內

部
網

站
。

 
3.
禁

止
強

迫
勞

動
 

1.
超

時
工

作
 

1.
透

過
內

部
網

站
進

行
常

態
性

宣
導

，
禁

止
強

迫
勞

動
。

 
2.
透

過
考

勤
系

統
設

定
，

避
免

違
法

排
班

及
改

善
超

時
工

作
。

 
3.
例

行
執

行
勞

動
條

件
查

核
，

確
保

工
作

時
數

、
加

班
給

付

均
符

合
法

規
。

 
4.
禁

止
人

口
販

運
、
禁

用
童

工
 

1.
涉

及
人

口
販

運
 

2.
非

法
雇

用
 

1.
透

過
內

部
網

站
進

行
常

態
性

宣
導

，
不

以
武

力
或

各
種

脅

迫
手

段
招

募
、

販
運

員
工

並

禁
止

雇
用

15
歲

以
下

童
工
。

 
2.
檢

視
受

雇
人

之
加

保
明

細

（
出

生
年

月
日

）
，

確
保

未

雇
用

童
工

。
 

3.
針

對
公

司
預

計
聘

僱
之

外
籍

員
工
，
請

其
提

供
合

法
聘

僱

許
可

文
件
，
確

認
身

分
合

法

性
後

再
聘

用
；
針

對
繼

續
聘

僱
之

外
籍

員
工
，
在

聘
僱

許

31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可
期

滿
前

主
動

辦
理

展
延

，

並
提

醒
同

仁
辦

妥
居

留
證

明
。

 
5.
落

實
職

場
多

元
雇

用
確

保

工
作

機
會

平
等

 
1.
招

募
與

升
遷

過
程

未
平

等

對
待

 
2.
平

等
報

酬
 

1.
透

過
內

部
網

站
進

行
常

態

性
宣

導
，

禁
止

就
業

歧
視

。
 

2.
不

分
性

別
、
年

齡
、
種

、
同

工
同

酬
。

 
3.
優

先
僱

用
原

住
民
、
新

住
民

員
工

，
並

確
保

平
等

之
工

作
。

 
6.
促

進
同

仁
身

心
健

康
及

工

作
生

活
平

衡
 

1.
員

工
健

康
狀

況
不

佳
 

1.
推

動
「

健
康

管
理

計
畫

」，
聘

任
護

理
師

隨
時

提
供

健
康

諮

詢
與

照
護

等
全

方
位

管
理

計

畫
。

 
2.
於

公
司

內
部

網
站

提
供

衛
教

宣
傳

，
鼓

勵
員

工
做

好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
 

3.
提

供
多

元
化

活
動

，
包

含
藝

文
及

運
動

等
類

型
，

落
實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
 

4.
設

有
「

員
工

協
助

服
務

方
案

EA
P」

，
提

供
同

仁
有

效
及

時
的

關
心

與
協

助
，
另

有
專

業
資

源
可

使
用
，
或

轉
介

至

專
業

諮
商

輔
導

機
構

。
 

7.
提

供
多

元
溝

通
管

道
與

結

社
自

由
，
以

確
保

員
工

權
益

 
1.
缺

乏
多

元
溝

通
管

道
 

2.
有

無
結

社
自

由
 

3.
無

法
參

與
勞

資
會

議
或

其

他
依

法
由

勞
工

選
派

之
會

議
 

1.
由

各
部

門
提

名
勞

方
代

表
，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開

放

直
接

對
話
，
進

行
各

項
福

利

與
制

度
、
就

業
情

形
、
工

作

環
境

改
善

及
促

進
勞

資
合

作
等

議
案

溝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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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可
期

滿
前

主
動

辦
理

展
延

，

並
提

醒
同

仁
辦

妥
居

留
證

明
。

 
5.
落

實
職

場
多

元
雇

用
確

保

工
作

機
會

平
等

 
1.
招

募
與

升
遷

過
程

未
平

等

對
待

 
2.
平

等
報

酬
 

1.
透

過
內

部
網

站
進

行
常

態

性
宣

導
，

禁
止

就
業

歧
視

。
 

2.
不

分
性

別
、
年

齡
、
種

、
同

工
同

酬
。

 
3.
優

先
僱

用
原

住
民
、
新

住
民

員
工

，
並

確
保

平
等

之
工

作
。

 
6.
促

進
同

仁
身

心
健

康
及

工

作
生

活
平

衡
 

1.
員

工
健

康
狀

況
不

佳
 

1.
推

動
「

健
康

管
理

計
畫

」，
聘

任
護

理
師

隨
時

提
供

健
康

諮

詢
與

照
護

等
全

方
位

管
理

計

畫
。

 
2.
於

公
司

內
部

網
站

提
供

衛
教

宣
傳

，
鼓

勵
員

工
做

好
自

我

健
康

管
理

。
 

3.
提

供
多

元
化

活
動

，
包

含
藝

文
及

運
動

等
類

型
，

落
實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
 

4.
設

有
「

員
工

協
助

服
務

方
案

EA
P」

，
提

供
同

仁
有

效
及

時
的

關
心

與
協

助
，
另

有
專

業
資

源
可

使
用
，
或

轉
介

至

專
業

諮
商

輔
導

機
構

。
 

7.
提

供
多

元
溝

通
管

道
與

結

社
自

由
，
以

確
保

員
工

權
益

 
1.
缺

乏
多

元
溝

通
管

道
 

2.
有

無
結

社
自

由
 

3.
無

法
參

與
勞

資
會

議
或

其

他
依

法
由

勞
工

選
派

之
會

議
 

1.
由

各
部

門
提

名
勞

方
代

表
，

定
期

召
開

勞
資

會
議
，
開

放

直
接

對
話
，
進

行
各

項
福

利

與
制

度
、
就

業
情

形
、
工

作

環
境

改
善

及
促

進
勞

資
合

作
等

議
案

溝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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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於

工
作

規
則

中
載

明
意

見

溝
通

管
道

資
訊
，
並

公
開

於

內
部

網
站

。
 

3.
公

司
官

網
架

設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專

區
。

 
8.
禁

止
對

原
住

民
、

外
籍

勞

工
、
身

心
障

礙
者
、
高

齡
者

歧
視

及
騷

擾
 

1.
招

募
與

升
遷

過
程

未
有

平

等
對

待
 

2.
缺

乏
多

元
溝

通
管

道
 

1.
職

缺
為

公
開

招
聘
，
不

因
種

、
、
國

籍
、
年

齡
、
身

心
障

礙
而

在
薪

酬
、
福

利
、
升

遷
、

調
薪

等
工

作
條

件
及

就
業

權
益

等
予

以
差

別
待

遇
。

 
2.
透

過
內

部
網

站
進

行
常

態

性
宣

導
，
禁

止
就

業
歧

視
。

 
3.
公

司
官

網
架

設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專

區
。

 
9.
促

進
聘

用
身

心
障

礙
者

與

原
住

民
 

1.
拒

絕
聘

用
 

1.
職

缺
為

公
開

招
聘
，
不

因
種

、
、
國

籍
、
年

齡
、
身

心
障

礙
而

在
薪

酬
、
福

利
、
升

遷
、

調
薪

等
工

作
條

件
及

就
業

權
益

等
予

以
差

別
待

遇
。

 
2.
與

外
部

進
用

身
障

人
員

機

構
合

作
，

提
供

工
作

機
會

。
 

3.
符

合
法

令
足

額
進

用
身

心

障
礙

者
與

原
住

民
。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
 

 

本
公

司
訂

定
工

作
規

則
及
設

置
委

員
會

，
明

訂
各

項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依

法
享

有
特

休
假
、
勞
保
、
健
保
、
年
終
獎
金
、
端
午
節
及
中
秋
節
禮
金
、
慶
生
會
、
姻
喪
喜
慶

及
生
育
致
贈
禮
金
、
慰
問
金
、
舉
辦
員
工
活
動
、
定

期
辦
理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
員
工

認
股

權
制

度
及

員
工

持
股
信

託
等

)，
並

定
期

做
績

效
考

核
將

經
營

績
效

及
成
果

，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本
公
司
章
程
第
二
十
三
條
，
公
司
應
以
不
低
於
當
年
度
獲
利
情
況
百
分
之
一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
若
公
司
當
年
度

有
獲
利
，
前
項
員
工
酬
勞

應
提
撥
不
低
於

10
%
為
基
層
員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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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工
分
派
酬
勞
。
本
公
司
提
供
具
競
爭
力
的
薪
酬
，
以
吸
引
、
培
育
並
留
任
人
才
，
獎

勵
能

創
造

績
效

且
持

續
貢

獻
的

員
工

；
除

參
考

市
場

標
竿

企
業

及
薪

資
調

查
報

告

外
，
亦
考
量
產
業
整
體
薪
資
，
進
行
薪
酬
競
爭
力
分
析
，
制
定
相
關
薪
酬
策
略
。
本

公
司
整
體
薪
酬
包
括
本
薪
、
獎
金
及
酬
勞
，
視
公
司

營
運
績
效
及
個
人
績
效
狀
況
，

發
給
績
效
獎
金
。

 
本
公
司
依
據
「
勞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
按
月
提
撥
每
月
薪
資

6%
為
退
休
金
存
入

員
工

個
人
之
退
休
金
專
戶
；
員
工
亦
可
選
擇
自
行
提
撥
退
休
金
至
其
退
休
金
專
戶
中
，

11
4

年
度
提
繳
新
制
退
休
金
之
認
列
金
額
為
新
台
幣

4,
35

2
千
元
。

 
(三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
 

 

本
公
司
遵
循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與
客
戶
及
相
關
團
體
之
規
定
訂
定
政
策
，
尊
重
相
關

利
害
團
體
對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之
要
求
，
並
宣
導
預
防

職
場
不
法
侵
害
之
聲
明
，
保
障

員
工
在
職
務
中
免
受
身
體
或
精
神
不
法
侵
害
，
以
建
構
健
康
幸
福
職
場
。

 
本
公
司
積
極
落
實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
新
進
同
仁
均
須
接
受
三
小
時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
內
容
涵
蓋
消
防
避
難
演
練
、
職
安
基
礎
知
識
及
相
關
防
護
規
範
。
在
健

康
管
理
方
面
，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辦
理
全
體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
並
針
對
從
事
特

殊
危

害
作
業
之
人
員
執
行
特
殊
健
檢
項
目
。
此
外
，
為
建
構
健
康
舒
適
的
工
作
環
境
，
辦

公
場
域
每
半
年
定
期
執
行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
針
對
輻

射
作
業
場
所
，
則
落
實
每

日
巡

檢
、
定
期
監
測
環
境
輻
射

及
嚴
格
的
人
員
劑
量
管
制
，
透
過
全
方
位
的
工
作
環

境
監

測
與
健
康
管
理
，
守
護
同
仁
之
作
業
安
全
。

 
民
國

11
4
年
度
本
公
司
未
發
生
因
工
作
導
致
的
死
亡
、
職
業
病
或
重
大
職
業
災
害
。

民
國

11
4
年
度
本
公
司
之
火
災
件
數
、
死
傷
人
數
及
死
傷
人
數
占
員
工
總
人
數
比
率

均
為

0。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

 
 

本
公
司
視
個
別
職
能
需
求
訂
定
相
關
培
訓
計
畫
，
並

每
年
編
製
訓
練
費
預
算
，
要
求

員
工
落
實
參
與
外
部
及
內
部
教
育
訓
練
。

 
無
重
大
差
異

 

(五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
 

 
本
公
司

訂
有
「

客
戶
溝

通
管
制
程

序
」
，

在
客
戶

關
係
與
溝

通
上
，

透
過
不

定
期
的

會
議
與
拜
訪
，
以
期
建
立

好
的
合
作
關
係
。
本
公
司

之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
均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辦
理
，
並
有
依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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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工
分
派
酬
勞
。
本
公
司
提
供
具
競
爭
力
的
薪
酬
，
以
吸
引
、
培
育
並
留
任
人
才
，
獎

勵
能

創
造

績
效

且
持

續
貢

獻
的

員
工

；
除

參
考

市
場

標
竿

企
業

及
薪

資
調

查
報

告

外
，
亦
考
量
產
業
整
體
薪
資
，
進
行
薪
酬
競
爭
力
分
析
，
制
定
相
關
薪
酬
策
略
。
本

公
司
整
體
薪
酬
包
括
本
薪
、
獎
金
及
酬
勞
，
視
公
司

營
運
績
效
及
個
人
績
效
狀
況
，

發
給
績
效
獎
金
。

 
本
公
司
依
據
「
勞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
按
月
提
撥
每
月
薪
資

6%
為
退
休
金
存
入

員
工

個
人
之
退
休
金
專
戶
；
員
工
亦
可
選
擇
自
行
提
撥
退
休
金
至
其
退
休
金
專
戶
中
，

11
4

年
度
提
繳
新
制
退
休
金
之
認
列
金
額
為
新
台
幣

4,
35

2
千
元
。

 
(三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
 

 

本
公
司
遵
循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法
與
客
戶
及
相
關
團
體
之
規
定
訂
定
政
策
，
尊
重
相
關

利
害
團
體
對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之
要
求
，
並
宣
導
預
防

職
場
不
法
侵
害
之
聲
明
，
保
障

員
工
在
職
務
中
免
受
身
體
或
精
神
不
法
侵
害
，
以
建
構
健
康
幸
福
職
場
。

 
本
公
司
積
極
落
實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
新
進
同
仁
均
須
接
受
三
小
時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
內
容
涵
蓋
消
防
避
難
演
練
、
職
安
基
礎
知
識
及
相
關
防
護
規
範
。
在
健

康
管
理
方
面
，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辦
理
全
體
員
工
健
康
檢
查
，
並
針
對
從
事
特

殊
危

害
作
業
之
人
員
執
行
特
殊
健
檢
項
目
。
此
外
，
為
建
構
健
康
舒
適
的
工
作
環
境
，
辦

公
場
域
每
半
年
定
期
執
行
作
業
環
境
監
測
；
針
對
輻

射
作
業
場
所
，
則
落
實
每

日
巡

檢
、
定
期
監
測
環
境
輻
射

及
嚴
格
的
人
員
劑
量
管
制
，
透
過
全
方
位
的
工
作
環

境
監

測
與
健
康
管
理
，
守
護
同
仁
之
作
業
安
全
。

 
民
國

11
4
年
度
本
公
司
未
發
生
因
工
作
導
致
的
死
亡
、
職
業
病
或
重
大
職
業
災
害
。

民
國

11
4
年
度
本
公
司
之
火
災
件
數
、
死
傷
人
數
及
死
傷
人
數
占
員
工
總
人
數
比
率

均
為

0。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

 
 

本
公
司
視
個
別
職
能
需
求
訂
定
相
關
培
訓
計
畫
，
並

每
年
編
製
訓
練
費
預
算
，
要
求

員
工
落
實
參
與
外
部
及
內
部
教
育
訓
練
。

 
無
重
大
差
異

 

(五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
 

 
本
公
司

訂
有
「

客
戶
溝

通
管
制
程

序
」
，

在
客
戶

關
係
與
溝

通
上
，

透
過
不

定
期
的

會
議
與
拜
訪
，
以
期
建
立

好
的
合
作
關
係
。
本
公
司

之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
均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辦
理
，
並
有
依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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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法
提
供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方
式
。

 
產
品
諮
詢
服
務
窗
口
為
業
務
單
位
，
提
供
客
戶
第
一

時
間
回
應
相
關
問
題

（，
另

本
公

司
客

戶
除

可
透

過
本

公
司

網
站

進
行

的
溝

通
，

本
公

司
客

戶
溝

通
聯

繫
資

訊
網

址
:h

ttp
s:/

/w
w

w.
he

ro
n-

ne
ut

ro
n.

co
m

/c
on

ta
ct

-in
ve

st
or
。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並

無
接

獲
任
何

經
證

實
侵
犯

客
戶

隱
私
或

遺
失

客
戶
資

料
的

投

訴
。

 
(六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行
情
形
？

 

✓
 

 

本
公
司

訂
定
有

「
供
應

商
管
理
管

制
程
序

」，
與

供
應
商
往

來
前
皆

會
評
估

供
應
商

之
產
品
品
質
、
信
譽
、
形
象
及
過
去
有
無
影
響
環
境
與
社
會
之
情
事
。
在
合
作
前
向

各
供
應
商
充
分
告
知
：
須
遵
守
本
公
司
誠
實
政
策
，
提
供
合
理
報
價
、
最
佳
品
質
及

服
務
，
雙
方
共
同
致
力
提
升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無
重
大
差
異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
 
民
國

11
5
年
度
執
行

11
4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編
制
，
並
依
規
定
提
供
報
告
書
予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進
行
確
信
。

 
11

5
年
度
開
始

進
行
永
續
報
告

書
之
編
制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依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
並
依
相
關
規
定
執
行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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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敘
明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對

於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監
督
及
治
理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為
公
司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單
位
，
負
最
終
監
督
責
任
，
依
循
營
運
策
略
與
公
司
所
處
之
經
營
環

境
，
以
遵
循
法
令
與
強
化
風
險
控
管
為
目
標
，
確
保
企
業
能
充
分
掌
握
並
管
理
營
運
所
面
臨
的
各
項
風
險
。
董
事
會

亦
為
公
司
最
高
氣
候
治
理
單
位
，
從
永
續
發
展
的
角
度
監
督
並
擬
定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策
略
，
使
氣
候
議
題
融
入
公
司

長
期
發
展
與
治
理
架
構
。

 
董
事
會
授
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設
立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推
動
氣
候
變
遷
管
理
各
項
作
業

，
負
責
統
籌
並
結
合
各
工

作
小
組
進
行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資
料
之
收
集
與
調
查
，
並
將
相
關
評
估
結
果
提
交
高
階
主
管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檢
視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ES
G
與
氣
候
議
題
的
執
行
進
度
、
策
略
目
標
與
制
度
修

訂
情
形

，
並
執
行
董
事
會
所
訂
定
之
氣
候
治
理
方
向
與
管
理
要
求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與
審
計
委
員
會
統
整
重
要
氣
候
風
險
及
其
應
對
措
施
，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將
氣
候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狀

況
及
改
善
進
度
併
入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報
告
中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E
SG

 與
氣
候
議
題
之
執
行
進
度
、
策
略
目
標

與
制
度
修
訂
情
形
，
使
董
事
會
能
充
分
掌
握
公
司
永
續
與
氣
候
管
理
狀
況
並
履
行
監
督
責
任
。

 
2.
敘
明
所
辨
識
之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長
期

)。
 

以
下
為
各
項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機
會
、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及
策
略
：

 
類
型

 
氣
候
風
險
議
題

 
影
響
期
間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策
略

 
效
益

 
轉
型
風
險

 
強
化
排
放
量
報

導
義
務

 
短
期

 
主
管
機
關
要
求
揭

露
永
續
報
告
書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數

值
與
確
信
，
導
致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培
訓
內
部
人
員
掌

握
碳
盤
查
核
技

術
，
藉
由
理
順
原

始
活
動
數
據
與
對

應
係
數
之
關
聯

性
，
建
立
標
準
化

蒐
集
制
度
。

 

從
源
頭
提
升
數

據
精
準
度
，
並

極
小
化
因
資
訊

缺
漏
所
衍
生
的

溝
通
成
本
。

 

實
體
風
險

 
平
均
氣
溫
上
升

 
長
期

 
氣
溫
上
升
導
致
對

冷
卻
設
備

(如
空

調
)需

求
上
升
，

用
電
量
上
升
導
致

相
關
營
運
成
本
也

上
升
。

 

本
公
司
已
導
入
室

內
空
調
恆
溫
管
理

（
設
定

 2
6–

28
°C

）
、
提
升
設

備
散
熱
效
率
與
降

低
熱
負
載
，
逐
步

降
低
高
溫
期
間

空
調
負
載
對
營

運
的
衝
擊
，
並

提
升
因
應
未
來

氣
候
變
化
趨
勢

變
動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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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執
行

情
形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敘
明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對

於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監
督
及
治
理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為
公
司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單
位
，
負
最
終
監
督
責
任
，
依
循
營
運
策
略
與
公
司
所
處
之
經
營
環

境
，
以
遵
循
法
令
與
強
化
風
險
控
管
為
目
標
，
確
保
企
業
能
充
分
掌
握
並
管
理
營
運
所
面
臨
的
各
項
風
險
。
董
事
會

亦
為
公
司
最
高
氣
候
治
理
單
位
，
從
永
續
發
展
的
角
度
監
督
並
擬
定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策
略
，
使
氣
候
議
題
融
入
公
司

長
期
發
展
與
治
理
架
構
。

 
董
事
會
授
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設
立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小
組

推
動
氣
候
變
遷
管
理
各
項
作
業

，
負
責
統
籌
並
結
合
各
工

作
小
組
進
行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資
料
之
收
集
與
調
查
，
並
將
相
關
評
估
結
果
提
交
高
階
主
管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檢
視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ES
G
與
氣
候
議
題
的
執
行
進
度
、
策
略
目
標
與
制
度
修

訂
情
形

，
並
執
行
董
事
會
所
訂
定
之
氣
候
治
理
方
向
與
管
理
要
求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與
審
計
委
員
會
統
整
重
要
氣
候
風
險
及
其
應
對
措
施
，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將
氣
候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狀

況
及
改
善
進
度
併
入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報
告
中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E
SG

 與
氣
候
議
題
之
執
行
進
度
、
策
略
目
標

與
制
度
修
訂
情
形
，
使
董
事
會
能
充
分
掌
握
公
司
永
續
與
氣
候
管
理
狀
況
並
履
行
監
督
責
任
。

 
2.
敘
明
所
辨
識
之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長
期

)。
 

以
下
為
各
項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機
會
、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及
策
略
：

 
類
型

 
氣
候
風
險
議
題

 
影
響
期
間

 
潛
在
財
務
影
響

 
策
略

 
效
益

 
轉
型
風
險

 
強
化
排
放
量
報

導
義
務

 
短
期

 
主
管
機
關
要
求
揭

露
永
續
報
告
書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數

值
與
確
信
，
導
致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培
訓
內
部
人
員
掌

握
碳
盤
查
核
技

術
，
藉
由
理
順
原

始
活
動
數
據
與
對

應
係
數
之
關
聯

性
，
建
立
標
準
化

蒐
集
制
度
。

 

從
源
頭
提
升
數

據
精
準
度
，
並

極
小
化
因
資
訊

缺
漏
所
衍
生
的

溝
通
成
本
。

 

實
體
風
險

 
平
均
氣
溫
上
升

 
長
期

 
氣
溫
上
升
導
致
對

冷
卻
設
備

(如
空

調
)需

求
上
升
，

用
電
量
上
升
導
致

相
關
營
運
成
本
也

上
升
。

 

本
公
司
已
導
入
室

內
空
調
恆
溫
管
理

（
設
定

 2
6–

28
°C

）
、
提
升
設

備
散
熱
效
率
與
降

低
熱
負
載
，
逐
步

降
低
高
溫
期
間

空
調
負
載
對
營

運
的
衝
擊
，
並

提
升
因
應
未
來

氣
候
變
化
趨
勢

變
動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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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整
用
電
管
理
程

序
。

 
機
會

 
提
升
能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中
期

 
推
動
能
源
績
效
管

理
，
汰
換
耗
能
設

備
、
導
入
節
能
設

備
，
短
期
內
增
加

支
出
，
中
長
期
可

降
低
用
電
量
及
營

運
成
本
。

 

透
過
推
動
能
源
管

理
計
畫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
耗
水
量
，

推
動
資
源
回
收
減

少
廢
棄
物
產
出
，

以
及
全
面
推
動
作

業
流
程
電
子
化
。

 

減
少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耗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產

出
，
提
升
能
資

源
使
用
效
率
。

 

 

3.
敘
明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及
轉
型

行
動
對
財
務
之
影
響
。

 
本
公
司
識
別
之
主
要
氣
候
實
體
風
險
為
平
均
氣
溫
上
升
。
未
採
取
任
何
管
理
措
施
之
財
務
衝
擊
如
下
：

 
1.

 氣
溫
升
高
將
導
致
長
期
的
用
電
量
增
加

，
造
成
營
運
成
本
持
續
上
升
。

 
2.

 頻
繁
使
用
能
源
可
能
造
成
供
電
不
穩
情
形
發
生
，

間
接
影
響
設
備
運
轉
導
致
營
運
中
斷

。
 

為
降
低
上
述
財
務
衝
擊
，

禾
榮
已
推
動
管
理

措
施
如
下
：

 
1.

 提
升
辦
公
空
間
能
源
效
率
，
減
少
電
力
使
用
並
降
低
高
溫
對
設
備
運
作
的
壓
力
。

 
2.

 導
入
節
能
設
備
及
推
動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
降
低
能
源
消
耗
並
減
少
碳
排
放

。
 

3.
 推

動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
進
一
步
促
進
能
源
效
益
與
環
境
永
續
。

 
公
司
透
過
風
險
管
理
程
序
與
永
續
委
員
會
之
定
期
監
控
，
強
化
對
氣
候
風
險
的
掌
握
，
使
營
運
可
及
早
因
應
環
境
變

化
，
降
低
其
對
財
務
造
成
的
影
響
。

 
4.
敘
明
氣
候
風
險
之
辨
識
、
評

估
及
管
理
流
程
如
何
整
合
於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本
公
司

依
據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
針
對
氣
候
變
遷
議
題
進
行
系
統
性
的
評
估
與
分

析
，
擬
訂
相
應
對
策
及
行
動
方
案
，
以
降
低
對
營
運
的
影
響
。
各
風
險
管
理
單
位
每
年
定
期
追
蹤
氣
候
風
險
變
化
，

並
完
成
氣
候
風
險
的
辨
識
、
衡
量
與
監
控
：

包
括
依
職
能
分
工
進
行
風
險
辨
識
、
評
估
其
發
生
機
率
與
衝
擊
程
度
、

持
續
監
控
外
部
環
境
與
既
有
控
管
措
施
成
效
。

評
估
結
果
提
交
高
階
主
管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檢
視
，
由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與
審
計
委
員
會
統
整
重
要
氣
候
風
險
及
其
應
對
措
施
，
再
由
審
計
委
員
會
將
氣
候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狀
況
及
改

善
進
度
併
入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報
告
中
，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進
行
風
險
報
告
，
並
依
企
業
策
略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期
待
提
出

最
適
之
風
險
回
應
方
案
，
使
氣
候
風
險
管
理
能
與
公
司
整
體
治
理
架
構
及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充
分
整
合
，
落
實
董
事
會

有
效
監
督
與
治
理

。
 

5.
若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應

目
前
尚
未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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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6.
若
有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說
明
該
計

畫
內
容
，
及
用
於
辨
識
及
管

理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

 

目
前
尚
無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7.
若
使
用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規

劃
工
具
，
應
說
明
價
格
制
定

基
礎
。

 

目
前
尚
無
使
用
碳
定
價
之
規
劃
工
具
。

 

8.
若
有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涵
蓋
之
活
動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年
達
成
進
度
等
資

訊
；
若
使
用
碳
抵
換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以
達
成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抵
換
之

減
碳
額
度
來
源
及
數
量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數
量
。

 

本
公
司

目
前
正
在
進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作
業
，
未
來
將
依
盤
查
結
果
作
為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基
礎
，
建
立
年
度
追

蹤
機
制

，
以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與
減
少
電
力
消
耗

為
方
向
作
準
備
。

 

9.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與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另
填
於

1-
1 

及

1-
2)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下
表

 1
-1
，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情
形
如
下
表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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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6.
若
有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說
明
該
計

畫
內
容
，
及
用
於
辨
識
及
管

理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

 

目
前
尚
無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7.
若
使
用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規

劃
工
具
，
應
說
明
價
格
制
定

基
礎
。

 

目
前
尚
無
使
用
碳
定
價
之
規
劃
工
具
。

 

8.
若
有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涵
蓋
之
活
動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年
達
成
進
度
等
資

訊
；
若
使
用
碳
抵
換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以
達
成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抵
換
之

減
碳
額
度
來
源
及
數
量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C

s)
數
量
。

 

本
公
司

目
前
正
在
進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作
業
，
未
來
將
依
盤
查
結
果
作
為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基
礎
，
建
立
年
度
追

蹤
機
制

，
以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與
減
少
電
力
消
耗

為
方
向
作
準
備
。

 

9.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與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另
填
於

1-
1 

及

1-
2)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下
表

 1
-1
，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情
形
如
下
表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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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最
近

二
年

度
公

司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1-
1-

1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資

訊
 

敘
明

溫
室

氣
體

最
近

兩
年

度
之

排
放

量
(公

噸
CO

2e
)、

密
集

度
(公

噸
CO

2e
/百

萬
元

)及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本

公
司

依
G

H
G

 P
ro

to
co

l準
則

執
行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11

4
年

度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如
下

: 
年

度
 

範
疇

 
排

放
量

(公
噸

CO
2e

) 
密

集
度

(公
噸

CO
2e

/營
業

額
百

萬
新

台
幣

) 
11

4
年

(內
部

盤
查

) 
範

疇
一

 
0.

08
75

 
72

.6
6 

11
4
年

(內
部

盤
查

) 
範

疇
二

 
74

8.
91

13
 

以
上

資
料

涵
蓋

範
圍

：
本

公
司

所
有

營
運

單
位

。
 

1-
1-

2 
溫

室
氣

體
確

信
資

訊
 

敘
明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之

最
近

兩
年

度
確

信
情

形
說

明
，

包
括

確
信

範
圍

、
確

信
機

構
、

確
信

準
則

及
確

信
意

見
。

 
本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未

達
新

台
幣

50
億

元
，

依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
上

市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路
徑

圖
」

規
範

，
應

於
11

5
年

度
完

成
11

4
年

個
體

溫
室

氣
體

內
部

盤
查

，
並

於
11

7
年

度
完

成
11

6
年

度
個

體
溫

室
氣

體
外

部
查

證
。

為
確

保
執

行
進

度
與

合
規

性
，

本
公

司
已

提
前

委
任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

預

計
於

11
5
年

度
啟

動
外

部
查

證
作

業
。

 
1-

2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敘
明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基
準

年
及

其
數

據
、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與
減

量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

 
1.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基

準
年

及
其

數
據

：
本

公
司

基
準

年
為

11
4
年

，
其

範
疇

一
排

放
當

量
為

0.
08

75
公

噸
CO

2e
，

範
疇

二
為

74
8.

91
13

公
噸

CO
2e
。

 
2.
減

量
目

標
：

我
們

將
減

量
目

標
設

定
於

11
9
年

達
成

範
疇

一
與

範
疇

二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較

基
準

年
減

量
10

%
，

並
於

13
9
年

實
現

淨
零

排
放

。
 

3.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
本

公
司

以
自

主
盤

查
、

定
期

揭
露

及
自

願
減

量
為

主
要

策
略

，
推

動
能

源
管

理
計

畫
以

降
低

溫
室

氣
體

密
集

度
。

 
4.
減

量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進
行

第
一

次
盤

查
，

相
關

進
展

與
數

據
資

訊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永

續
報

告
書

中
「

氣
候

行
動

」
章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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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一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其
制

定
及
修
正

皆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並
訂
有
經
總
經
理
通
過
之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以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之
企
業
文
化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為
執
行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方
案
，
並
分
析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加
強
相
關
防
範
措
施
，
以
避
免
非
法
或
不
道
德
行
為
之
發

生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
 

 

本
公
司
依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所
訂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包
含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
其
等

明
確
規
範
不
得

收
受
任
何

不
正
當
利
益
，
或

作
出
違
反
誠
信
、
不
法
等
行
為
，
並
鼓
勵
呈
報
任
何
非
法
或
違
反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之
行
為
，
另
規
定
應
定
期
向
董
事
及
員
工
宣
導
誠
信
行
為
之

重
要
性
。
前
揭
方
案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所
訂
方
式
，
定

期
檢
討
防
範
方
案
之
妥
適
性
與
有
效
性
，
並
進
行
適
當
調
整
或
修
正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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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一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其
制

定
及
修
正

皆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並
訂
有
經
總
經
理
通
過
之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以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之
企
業
文
化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為
執
行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方
案
，
並
分
析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加
強
相
關
防
範
措
施
，
以
避
免
非
法
或
不
道
德
行
為
之
發

生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
 

 

本
公
司
依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所
訂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包
含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
其
等

明
確
規
範
不
得

收
受
任
何

不
正
當
利
益
，
或

作
出
違
反
誠
信
、
不
法
等
行
為
，
並
鼓
勵
呈
報
任
何
非
法
或
違
反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之
行
為
，
另
規
定
應
定
期
向
董
事
及
員
工
宣
導
誠
信
行
為
之

重
要
性
。
前
揭
方
案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所
訂
方
式
，
定

期
檢
討
防
範
方
案
之
妥
適
性
與
有
效
性
，
並
進
行
適
當
調
整
或
修
正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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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
 

 

 本
公
司
與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往
來
採
公
平
透
明
之
方
式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

簽
訂
契
約
時
，
對
雙
方
的
權
利
義
務
均
詳
訂
其
中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
 

 

本
公
司
於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明
確
規
範
由
總
經
理

室
擔
任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之
專
責
單
位
，
負
責
策
劃
並
落
實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並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執
行
成
效
。
專
責
單
位
已
於

民
國

11
5
年

3
月

10
日

向
董
事
會
呈
報

 1
14

年
度

之
誠
信
經
營
執
行

成
果
。

 
為
深
耕
誠
信
企
業
文
化
，
本
公
司

11
4
年
度
除
持
續
強
化
內
部
控
制
機

制
外
，
亦
積
極
辦
理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及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
及
「
誠

信
經
營
」
專
題
宣
導
，
年
度
培
訓
共
計

13
4
人
次
、
總
時
數

53
4
分

鐘
，
確
保
全
員
落
實
法
規
遵
循
。
此
外
，
本
公
司
於
官
網
設
立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以
維
持
溝
通
管
道
暢
通
，

11
4
年
度
未
接

獲
任
何
內
外
部
檢

舉
案
件
，
亦
無
涉
及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情
事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
 

 

本
公
司
訂
有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明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及
迴
避
相
關
規
範
，
且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提
供
員
工
及
外
部
人
之
申
訴
檢
舉
管
道
，
並
透
過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不
定
期
進
行
稽
核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 公

司
是
否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
 

 

為
確
保
誠
信
經
營
之
落
實
，
本
公
司
建
立
有
效
之
會
計
制
度
及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均
依
據
稽
核
計
劃
執
行
各
項
查
核
作
業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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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

 
 

本
公

司
於

日
常

營
運

管
理

中
持

續
向

管
理

階
層

及
員

工
倡

導
誠

信
經

營
理
念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
 

 

 本
公
司
於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訂
有
具
體
制
度
，
包
含
建
置
電
子

信
箱
及
處
理
原
則
，
俾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得
據
以
落
實
。
檢
舉
案
由
專
責

單
位
受
理
，
立
案
後
依
案
情
復
交
由
處
理
單
位
依
本
公
司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規
定
調
查
、
處
理
；
經
查
證
屬
實
者
，
得
視
重
要
性
提
供

檢
舉
人
適
當
獎
酬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
 

 

本
公
司
於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訂
有
處
理
程
序
；
又
檢
舉
案
之
處

理
均
以
保
密
、
全
力
保
護
檢
舉
人
、
提
供
相
對
人
申
訴
機
會
…
等
方
式

為
之
，
以
確
保
檢
舉
人
及
相
對
人
之
合
法
權
益
。
檢
舉
情
事
經
查
證
屬

實
者
，
後
續
將
立
即
要
求
被
檢
舉
人
停
止
、
為
適
當
之
處
置
、
責
成
相

關
單
位
檢
討
並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
向
董
事
長
及
總
經
理
報
告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

 
 

本
公
司
依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以
保
密
方
式
處
理
檢
舉
案
件
，
並

全
力
保
護
檢
舉
人
，
其
身
分
將
絕
對
保
密
、
亦
不
因
檢
舉
情
事
而
遭
不

當
處
置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一

)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
 

 

 本
公
司
設
有
網
站
揭
露
相
關
企
業
文
化
、
經
營
方
針
及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文
件
與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等
相
關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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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

 
 

本
公

司
於

日
常

營
運

管
理

中
持

續
向

管
理

階
層

及
員

工
倡

導
誠

信
經

營
理
念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
 

 

 本
公
司
於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訂
有
具
體
制
度
，
包
含
建
置
電
子

信
箱
及
處
理
原
則
，
俾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得
據
以
落
實
。
檢
舉
案
由
專
責

單
位
受
理
，
立
案
後
依
案
情
復
交
由
處
理
單
位
依
本
公
司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規
定
調
查
、
處
理
；
經
查
證
屬
實
者
，
得
視
重
要
性
提
供

檢
舉
人
適
當
獎
酬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
 

 

本
公
司
於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訂
有
處
理
程
序
；
又
檢
舉
案
之
處

理
均
以
保
密
、
全
力
保
護
檢
舉
人
、
提
供
相
對
人
申
訴
機
會
…
等
方
式

為
之
，
以
確
保
檢
舉
人
及
相
對
人
之
合
法
權
益
。
檢
舉
情
事
經
查
證
屬

實
者
，
後
續
將
立
即
要
求
被
檢
舉
人
停
止
、
為
適
當
之
處
置
、
責
成
相

關
單
位
檢
討
並
提
出
改
善
措
施
，
向
董
事
長
及
總
經
理
報
告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

 
 

本
公
司
依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以
保
密
方
式
處
理
檢
舉
案
件
，
並

全
力
保
護
檢
舉
人
，
其
身
分
將
絕
對
保
密
、
亦
不
因
檢
舉
情
事
而
遭
不

當
處
置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一

)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
 

 

 本
公
司
設
有
網
站
揭
露
相
關
企
業
文
化
、
經
營
方
針
及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檢
舉
制
度
管
理
辦
法
」
文
件
與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等
相
關
資
訊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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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清
楚
規
範
公
司
人
員

應
遵
守
之
事
項
，
另
檢
舉

與
懲
處
亦
已
明
定
於
各
相

關
辦
法
中
，
與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並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1.

 本
公
司
遵
守
公
司
法
、
證
券
交
易
法
、
商
業
會
計
法
、
政
治
獻
金
法
、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
政
府
採
購
法
、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法
、
上

市
上
櫃

相
關

規
章

或
其

他
商
業
行

為
有

關
法

令
，

以
作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之

基
本
前
提

；
對

於
環

境
及

品
質
政
策

之
遵

行
，

亦
不

遺
餘
力

採
取
高
標
準
對
待
。

  
2.

 本
公
司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中

訂
有

董
事

利
益

迴
避
制
度

，
對

董
事

會
所

列
議
案
，

與
其

自
身

或
其

代
表
之
法

人
有

利
害

關
係

，
致
有

害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者
，

得
陳
述
意

見
及

答
詢

，
不

得
加
入
討

論
及

表
決

，
且

討
論
及
表

決
時

應
予

迴
避

，
並
不
得

代
理

其
他

董
事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3.

 本
公
司
訂
有
「
防
範
內
線
交
易
管
理
辦
理
」，

明
文

內
部
人
、
準
內
部
人
、
消

息
受
領
人
依
法
不
得
有
實
際
知
悉
重
大
消
息
，
而
於

重
大
消

息
明
確

後
未

公
開

前
或

公
開
後
十

八
小

時
之

期
間

內
，
進
行

買
賣

本
公

司
之

上
市
或
在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股
票

或
其

他
具

有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
或

賣
出
本
公

司
之

上
市

或
在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非
股
權
性

質
之

公
司

債
等

行
為
，
俾

免
獲

悉
重

大
消

息
者
因

未
諳
法

規
誤

觸
內

線
交

易
紅
線
。

此
外

，
本

公
司

訂
有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規
定

本
公

司
內

部
人

，
不
得
於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30

日
，
和
每
季
財
務
報
告

公
告
前

15
日
之
封
閉
期
間
交
易
其
股
票
之
限
制
。
本
公
司
專
案
人
員
於
安
排
董
事
會
日
期
後
，
告
知
規

範
對
象

禁
止
交
易
之
封
閉
期
間
，
並
由

股
務
人
員
安
排
每
月
股
權
申
報
時
檢
視
規
範
對
象
遵
循
情
形
。

  
4.

 本
公
司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且
本

公
司
為
建
立
誠
信
之
企
業
文
化
，
強
化
公
司
治
理
與

風
險
控
管
，
於

11
3
年

11
月

22
 

日
訂
立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其
制
定
及
修
正
皆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於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中
明
定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
經
理
人
與
員
工
執
行
業
務
應
遵
守
法
令
規
定
及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
並
配
合
公
司
實
務
需
要

及
法
令
規
定
，
以
健
全
經
營
環
境
。

 

(八
)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瞭
解
的
重
要
資
訊

：
本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資
訊
可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查
詢

ht
tp

s:/
/w

w
w.

he
ro

n-
ne

ut
ro

n.
co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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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 

1.內部控制聲明書：114 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已依規定公告申報，可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查詢。 

2.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制度者，應揭露會計師審查報告 

(十) 本公司為初次申請股票上市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會計師出具內部控制制

度審查確信報告可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十一)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股東會之重要決議 
股東會 會議日期 重 要 決 議 

股東臨時會 114/01/14 

通過修訂「公司章程」 
通過修訂「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通過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 
通過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通過修訂「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通過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通過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通過本公司擬申請股票上(市)櫃 
通過辦理初次上(市)櫃現金增資提撥公開承銷，原

股東全數放棄優先認購權利 
全面改選董事 
通過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股東常會 114/06/19 
承認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本公司 113 年度虧損撥補案 
通過修正「公司章程」 

2.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屆次 會議日期 重 要 決 議 
第四屆第一

次董事會 
114/01/14 選舉董事長 

通過委任本公司第二屆薪資報酬委員會之成員 
第四屆第二

次董事會 
114/03/27 通過 113 年度董事酬金報告 

通過 113 年度董事、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報告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通過本公司 113 年度虧損撥補 
通過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暨「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 
通過本公司「提升自行編製財務報告能力計畫書」 
通過訂定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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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次 會議日期 重 要 決 議 
通過修正「核決權限表」 
通過修正「存貨呆滯及跌價提列政策」 
通過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通過提本公司基層員工之範圍 
通過修正「公司章程」 
通過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評估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 
通過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購發行普通股 
通過本公司「健全營運計劃書」 
通過本公司擬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授信額度事

宜 
通過與關係人簽定買賣契約 
通過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召集事宜。 

第四屆第三

次董事會 
114/05/06 通過 114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及「內部控制

制度聲明書」 
通過審查「公司治理評鑑自評報告」 
通過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購發行普通股 
通過本公司為配合初次上市(櫃)案，擬與主辦承銷商

簽訂過額配售協議書 
通過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通過修正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案 
通過修正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通過訂定本公司「申請暫停及恢復股票交易作業程

序」 
通過本公司截至 114 年第三季之合併財務預測案。 
通過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任命案 
通過訂定「永續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通過本公司第一屆永續委員會委任案 

第四屆第四

次董事會 
114/07/24 通過 114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案 

通過本公司擬向第一商業銀行申請授信額度事宜 
通過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 
通過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供初次上市前公

開承銷案 
通過本公司 114 年現金增資經理人員工認股事宜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公司員工薪資調整案 
通過修訂與關係人簽定買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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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次 會議日期 重 要 決 議 
通過修正「核決權限表」 
通過修正「存貨呆滯及跌價提列政策」 
通過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通過提本公司基層員工之範圍 
通過修正「公司章程」 
通過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評估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 
通過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購發行普通股 
通過本公司「健全營運計劃書」 
通過本公司擬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授信額度事

宜 
通過與關係人簽定買賣契約 
通過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召集事宜。 

第四屆第三

次董事會 
114/05/06 通過 114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 

通過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及「內部控制

制度聲明書」 
通過審查「公司治理評鑑自評報告」 
通過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購發行普通股 
通過本公司為配合初次上市(櫃)案，擬與主辦承銷商

簽訂過額配售協議書 
通過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通過修正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案 
通過修正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通過訂定本公司「申請暫停及恢復股票交易作業程

序」 
通過本公司截至 114 年第三季之合併財務預測案。 
通過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任命案 
通過訂定「永續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通過本公司第一屆永續委員會委任案 

第四屆第四

次董事會 
114/07/24 通過 114 年第二季財務報告案 

通過本公司擬向第一商業銀行申請授信額度事宜 
通過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 
通過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供初次上市前公

開承銷案 
通過本公司 114 年現金增資經理人員工認股事宜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公司員工薪資調整案 
通過修訂與關係人簽定買賣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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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次 會議日期 重 要 決 議 
第四屆第五

次董事會 
114/10/09 通過本公司擬投資佳世達集團 BenQ BM Holding 

Cayman Corp. (明基醫院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案 
通過本公司擬與竹科管理局承租土地案 
通過 114 年第三季財務報告案 
通過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購發行普通股案 
通過訂定本公司"處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案 

第四屆第六

次董事會 
114/12/10 通過本公司擬與 Advanced Cyclotron Systems Inc.簽

署技術授權加速器案 
通過本公司新設海外子公司及其代表人指派 
通過本公司 115 年度營運計劃(含預算) 
通過本公司 115 年度稽核計畫 
為整合本公司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並提升公

司治理效能，擬將提名委員會相關職權併入現行薪

資報酬委員會，同時將委員會名稱變更為「薪資報

酬暨提名委員會」，並配合修訂原「薪資報酬委員會

組織規程」及更名為「薪資報酬暨提名委員會組織

規程」 
通過修正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

施細則」案 
通過實施員工持股信託案 
通過 115 年 2 月發予經理人之年終暨績效獎金 

第四屆第七

次董事會 
115/03/10 通過本公司廠房及辦公室新建工程之資本支出預算

案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 
通過本公司 114 年度虧損撥補案 
通過 11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暨「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案 
通過本公司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

評估案 
通過本公司 115 年度簽證會計師委任及報酬案 
通過修正「公司章程」案 
通過本公司基層員工之範圍案 
通過本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授信額度續約 
通過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認購發行普通股案 
通過增選獨立董事一席案 
通過本公司 115 年股東常會召集事宜 

(十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

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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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給付簽證會計師與其所屬事務所及關係企業之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之金額及非審

計服務內容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

所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查

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註 

資誠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李典易 114/01/01 

~114/12/31 
2,990 3,908 6,898 註 

白淑蒨 
註：非審計公費服務包含工商登記、財務顧問服務、稅務簽證服務及內部控制專案審

查服務公費。 

(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

者，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無此情形。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因：無

此情形。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 
本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目前為止，未有更換會計師之情事。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

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無。 

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職稱 姓名 
114 年度 115 年截至 3 月 31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 
鋐享捷悅股份有限公司 - - - - 
代表人：許金榮 - - - - 

董事/ 
大股東 

漢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 - - 
代表人：黃民奇 - - - - 

董事/ 
大股東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 - - 
代表人：陳迎璞 - - - - 

董事/ 
大股東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 - - - - 
代表人：林淑玲 - - - - 

獨立董事 楊千 - - - - 
獨立董事 林志潔 - - - - 
獨立董事 謝昌辰 - - - - 
總經理 沈孝廉 180,000 - - - 
副總經理 王文振 90,000 - - - 
副總經理 林正崧 60,000 - - - 
副總經理 吳彥達 137,500 - - - 
副總經理 陳韋霖 17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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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給付簽證會計師與其所屬事務所及關係企業之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之金額及非審

計服務內容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

所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查

核期間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計 備註 

資誠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 
李典易 114/01/01 

~114/12/31 
2,990 3,908 6,898 註 

白淑蒨 
註：非審計公費服務包含工商登記、財務顧問服務、稅務簽證服務及內部控制專案審

查服務公費。 

(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

者，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無此情形。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因：無

此情形。 

五、更換會計師資訊 
本公司最近二年度及截至目前為止，未有更換會計師之情事。 

六、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

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無。 

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 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 

職稱 姓名 
114 年度 115 年截至 3 月 31 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 
鋐享捷悅股份有限公司 - - - - 
代表人：許金榮 - - - - 

董事/ 
大股東 

漢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 - - 
代表人：黃民奇 - - - - 

董事/ 
大股東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 - - 
代表人：陳迎璞 - - - - 

董事/ 
大股東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 - - - - 
代表人：林淑玲 - - - - 

獨立董事 楊千 - - - - 
獨立董事 林志潔 - - - - 
獨立董事 謝昌辰 - - - - 
總經理 沈孝廉 180,000 - - - 

副總經理 王文振 90,000 - - - 
副總經理 林正崧 60,000 - - - 
副總經理 吳彥達 137,500 - - - 
副總經理 陳韋霖 170,000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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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權移轉之相對人為關係人：無。 

(三)股東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無此情形。 

八、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訊 

115 年 03 月 29 日 

姓名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合計持有

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

具有關係人或為配

偶、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漢信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27,960,788 17.70% - - - - 
漢信(股)
公司 關係人  

代表人：黃美智 - - 412,000 0.26% - - - -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 21,009,000 13.30% - - - - 
漢信投資

(股)公司 關係人  

代表人：別鳳華 35,120 0.02% - - - - - -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17,377,071 11.00% - - - - - -  

代表人：吳如梅 - - - - - - - -  
同心投資有限公司 11,133,000 7.05% - - - - - -  
代表人：陳利圭 - - - - - - - -  
有德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11,131,000 7.05% - - - - - -  

代表人：陳利圭 - - - - - - - -  
鈺琥投資有限公司 6,399,000 4.05% - - - - - -  
代表人：林福興 - - - - - - - -  
寶悅投資有限公司 6,000,000 3.80% - - - - - -  
代表人：林冬青 83,349 0.05% - - - - - -  
祿采股份有限公司 2,684,000 1.70% - - - - - -  
代表人：呂煇強 - - - - - - - -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2,676,000 1.69% - - - - - -  

代表人：劉文雄 - - - - - - - -  
鄭美苓 1,996,000 1.26% - - - - - -  

九、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持股數與綜合持

股比例：本公司 114 年度未有採權益法之投資，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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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 募募資資情情形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1.股本形成 

單位：新台幣千元；千股 

年月 
發行

價格 
(元)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

財產抵充股

款者 
其他 

106.08 10 60,000 600,000 1,000 10,000 現金設立 無 106.08.08. 
經授中字第 10633464930 號 

107.07 10 60,000 600,000 55,620 556,200 現金增資 無 107.07.06. 
經授商字第 10701075030 號 

107.11 10 80,000 800,000 61,800 618,000 技術入股 技術 107.11.02. 
經授商字第 10701129040 號 

111.03 10 120,000 1,200,000 80,000 800,000 現金增資 無 111.03.30. 
竹商字第 1110009361 號 

112.04 10 120,000 1,200,000 114,000 1,140,000 現金增資 無 112.04.07 
竹商字第 1120009842 號 

113.04 10 180,000 1,800,000 114,355 1,143,550 員工認股權 無 112.04.09 
竹商字第 1130010452 號 

113.06 25 180,000 1,800,000 134,355 1,343,550 現金增資 無 113.06.14 
竹商字第 1130018581 號 

113.09 80 200,000 2,000,000 139,355 1,393,550 現金增資 無 113.10.07 
竹商字第 1130031698 號 

114.04 10 200,000 2,000,000 140,639 1,406,395 員工認股權 無 114.04.16 
竹商字第 1140011404 號 

114.05 10 200,000 2,000,000 140,689 1,406,895 員工認股權 無 114.05.16 
竹商字第 1140015098 號 

 114.09 600 200,000 2,000,000 156,488 1,564,875 現金增資 無 114.09.26 
竹商字第 1140030865 號 

114.10 10 200,000 2,000,000 157,512 1,575,120 員工認股權 無 114.10.27 
竹商字第 1140033165 號 

115.03 10 200,000 2,000,000 157,675 1,576,755 員工認股權 無 115.03.18 
竹商字第 1150007793 號 

115.03 10 200,000 2,000,000 157,995 1,579,955 員工認股權 無 員工認股權憑證已執行尚未辦

理變更登記股份 320,000 股 

2.股份種類 

115 年 3 月 31 日；單位：股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157,995,500 42,004,500 200,000,000 
本公司股票為上

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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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 募募資資情情形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1.股本形成 

單位：新台幣千元；千股 

年月 
發行

價格 
(元) 

核 定 股 本 實 收 股 本 備              註 

股  數 金  額 股  數 金  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

財產抵充股

款者 
其他 

106.08 10 60,000 600,000 1,000 10,000 現金設立 無 106.08.08. 
經授中字第 10633464930 號 

107.07 10 60,000 600,000 55,620 556,200 現金增資 無 107.07.06. 
經授商字第 10701075030 號 

107.11 10 80,000 800,000 61,800 618,000 技術入股 技術 107.11.02. 
經授商字第 10701129040 號 

111.03 10 120,000 1,200,000 80,000 800,000 現金增資 無 111.03.30. 
竹商字第 1110009361 號 

112.04 10 120,000 1,200,000 114,000 1,140,000 現金增資 無 112.04.07 
竹商字第 1120009842 號 

113.04 10 180,000 1,800,000 114,355 1,143,550 員工認股權 無 112.04.09 
竹商字第 1130010452 號 

113.06 25 180,000 1,800,000 134,355 1,343,550 現金增資 無 113.06.14 
竹商字第 1130018581 號 

113.09 80 200,000 2,000,000 139,355 1,393,550 現金增資 無 113.10.07 
竹商字第 1130031698 號 

114.04 10 200,000 2,000,000 140,639 1,406,395 員工認股權 無 114.04.16 
竹商字第 1140011404 號 

114.05 10 200,000 2,000,000 140,689 1,406,895 員工認股權 無 114.05.16 
竹商字第 1140015098 號 

 114.09 600 200,000 2,000,000 156,488 1,564,875 現金增資 無 114.09.26 
竹商字第 1140030865 號 

114.10 10 200,000 2,000,000 157,512 1,575,120 員工認股權 無 114.10.27 
竹商字第 1140033165 號 

115.03 10 200,000 2,000,000 157,675 1,576,755 員工認股權 無 115.03.18 
竹商字第 1150007793 號 

115.03 10 200,000 2,000,000 157,995 1,579,955 員工認股權 無 員工認股權憑證已執行尚未辦

理變更登記股份 320,000 股 

2.股份種類 

115 年 3 月 31 日；單位：股 

股份種類 
核定股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157,995,500 42,004,500 200,000,000 
本公司股票為上

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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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股東名單 
115 年 3 月 29 日； 單位：股；% 

序號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有比率 

1 漢信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7,960,788 17.70% 

2 漢信股份有限公司  21,009,000 13.30% 

3 勝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7,377,071 11.00% 

4 同心投資有限公司  11,133,000 7.05% 

5 有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1,131,000 7.05% 

6 鈺琥投資有限公司  6,399,000 4.05% 

7 寶悅投資有限公司  6,000,000 3.80% 

8 祿采股份有限公司 2,684,000 1.70% 

9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676,000 1.69% 

10 鄭美苓 1,996,000 1.26% 

(三)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公司章程所訂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提繳稅捐、彌補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另依相關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本公司股利政策，應考慮公司目前及未來之資本支出預算、業務發展擴充所需及

資金需求等因素，兼顧股東利益，盈餘之分派於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十分配股東紅利，其中股東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發放，現金股

利之分派比例以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十。惟當年度稅後淨利每股得配發

金額低於新台幣 0.3 元時，得不分派前述股東紅利。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派之情形： 

本公司 114 年度為累積虧損狀況，故本年度無股利分配。 

(四)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無。 

(五)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公司應以不低於當年度獲利狀況之百分之一分派員工酬勞及應以不高於當年度獲

利狀況百分之三分派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予彌補之。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於第一項員工酬勞中，應提撥不低於 10%為基層員工分

派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先予彌補之。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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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分派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通過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

數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截至 114 年度尚有累積虧損，故未有估列員工及董事酬勞之情事。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有

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無。 

(2)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及占本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

總額合計數之比例：無。 

4.前一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價)、其與認列

員工及董事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 114 年度尚有累積虧損，故未有估列及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之情事。 

(六)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 

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此情形。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此情形。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此情形。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 

(一)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 

1.公司尚未屆期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揭露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辦理情形及對股東權益

之影響 
115 年 3 月 31 日 

員工認股權憑證種類 111 年第 1 次（期）員工認股權憑證 

申報生效日期及總單位數 113 年 11 月 19 日 
385,000 股 

113 年 11 月 19 日 
2,300,000 股 

113 年 11 月 19 日 
2,400,000 股 

發 行 日 期 民國 112 年 01 月 01 日 民國 113 年 03 月 22 日 民國 113 年 07 月 26 日 

存續期間 7 年 

已發行單位數 1,200,000 股 2,400,000 股 2,400,000 股 

尚可發行單位數 0 股 
發行得認購股數占已發行股份 

總數比率 3.79% 

得認股期間 民國 113 年 01 月 01 日

~118 年 12 月 31 日 
民國 114 年 03 月 22 日

~120 年 03 月 21 日 
民國 114 年 07 月 26 日

~120 年 07 月 25 日 
履約方式 以發行新股方式交付 

限制認股期間及比率（%） 認股權人自被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屆滿一年後，可按下列時程行使認股

權：屆滿 1 年 50%、屆滿 2 年 75%、屆滿 3 年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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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執行取得股數 677,000 股 1,450,000 股 1,070,500 股 

已執行認股金額 6,770,000 元 14,500,000 元 10,705,000- 

未執行認股數量(註) 36,250 股 765,000 股 1,276,500 股 

未執行認股者其每股認購價格 10 元 
未執行認股數量占 

已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02% 0.48% 0.08% 

對股東權益影響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本公司所需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

以共同創造本公司及股東之利益，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影響。 
註:不含員工離職而失效 724,750 單位 

2.累積至年報刊印日止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員

工之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 
115 年 3 月 31 日 

身分 職稱 姓名 取得認股

數量 

取得認股

數量占已

發行股份

總數比率 

已執行 未執行 
認股 
數量 

認股 
價格 

認股 
金額 

認股數量

占已發行

股份總數

比率 

認股 
數量 

認股 
價格 

認股 
金額 

認股數量

占已發行

股份總數

比率 

經  
理  
人 

總經理 沈孝廉 

1,572,500 
(註 2) 0.99% 732,500 10 7,325,000 0.46% 840,000 10 8,400,000 0.53% 

副總 
經理 

薛燕婉

(註 1) 
副總 
經理 吳彥達 

副總 
經理 陳韋霖 

副總 
經理 林正崧 

副總 
經理 王文振 

員    
工 

經理 戴 O 眞 

1,557,750 
(註 3) 0.98% 1,105,00

0,250 10 11,050,000 0.7% 452,750 10 4,527,500 0.28% 

經理 許 O 榮 
(註 3) 

經理 徐 O 欽 
經理 林 O 凱 
副理 陳 O 傑 
副理 樊 O 宇 
副理 黃 O 諺 
副理 游 O 帆 
副理 游 O 羽 
工程師 黃 O 倫 

註 1：薛燕婉於 2024/09/01 離職 
註 2：不含員工離職而失效 67,500 單位 
註 3：經理許 O 榮於 2025/9/30 離職，不含其離職而失效 69,250 單位。 

(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六、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 

七、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前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尚未完成或最近三年內已完成

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者：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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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 營營運運概概況況 

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 公司所營業之主要內容 
(1) 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 
(2) 機械設備製造業。 
(3) 其他機械製造業。 
(4)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5)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6)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7)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8)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9) 一般儀器製造業。 
(10) 光學儀器製造業。 
(11) 醫療器材製造業。 
(12)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13) 機械安裝業。 
(14) 電腦設備安裝業。 
(15)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16) 核子工程業。 
(17) 西藥批發業。 
(18) 醫療器材批發業。 
(19) 機械批發業。 
(20) 電器批發業。 
(21) 精密儀器批發業。 
(22)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23) 電信器材批發業。 
(24)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25) 資訊軟體批發業。 
(26) 電子材料批發業。 
(27) 醫療器材零售業。 
(28) 電器零售業。 
(29)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30) 精密儀器零售業。 
(31) 電信器材零售業。 
(32) 機械器具零售業。 
(33) 其他機械器具零售業。 
(34) 資訊軟體零售業。 
(35) 電子材料零售業。 
(36) 國際貿易業。 
(37) 智慧財產權業。 
(38) 其他顧問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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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資訊軟體服務業。 
(40) 資料處理服務業。 
(41)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42) 產品設計業。 
(43) 其他設計業。 
(44) 非破壞檢測業。 
(45) 生物技術服務業。 
(46) 研究發展服務業。 
(47) 環境檢測服務業。 
(48) 放射性廢料處理服務業。 
(4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研究、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下列產品或服務： 
1.加速器硼中子捕獲癌症治療(A-BNCT)醫療設備 
2.放射治療定位床 
3.加速器硼中子捕獲癌症治療(A-BNCT)計畫系統 
4.輻射屏蔽規劃服務 
5.含硼藥物 

2. 114 年度主要產品占營業比重 
單位：千元；% 

產品 銷售金額 銷售比重 
治療用含硼藥物(BPA) 4,439 43.06 

恩慈治療照射收入 5,869 56.94 

合    計 10,308 100.00 

3. 公司目前提供之商品(服務)項目 

本公司主要係提供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以下簡稱 AB-BNCT)全方位解決方

案，是目前全球唯一提供完整 AB-BNCT 服務的公司。其項目包含：AB-BNCT
系統建置評估、AB-BNCT 系統建置、AB-BNCT 治療用含硼藥物(以下簡稱 BPA)
以及治療前正子影像診斷用 18F 含硼藥物（FBPA）(以下簡稱 FBPA)、AB-BNCT
醫療系統定期維修維護服務。 
 
AB-BNCT 系系統統建建置置評評估估 
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AB-BNCT System) 屬於大型放射治療系統，產品

除需符合衛生福利部的醫療器材管理辦法外，還需通過核能安全委員會的輻射防

護法。故在系統建置前，本公司會先針對客戶場地進行評估，依場地狀況客製化

AB-BNCT 系統的建置，前置服務項目包含：版圖設計、AB-BNCT 系統設計以

及輻射屏蔽設計等。 
(1) 版圖設計服務：根據客戶場域條件與建築結構限制，整合醫療設備、輻射屏

蔽、機電管線及空調通道的配置。版圖設計以空間利用效率與安全性為原

則，合理規劃治療室、控制室及輔助區域的位置，確保操作流程順暢、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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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通道完善，並與輻射屏蔽設計協同，最大化降低輻射外洩及活化風險，

同時兼顧建築施工便利性與維護便利性。 

(2) AB-BNCT 系統整合設計服務：涵蓋中子束產生、調控、治療床與劑量監測

等核心設備。系統設計依據臨床治療需求及輻射防護要求，選擇高效能中子

源與精密束流控制元件，確保治療精準度與患者安全。同時，系統設計充分

考慮與輻射屏蔽、空調及機電管路的協同配置，確保中子活化控制、氣體排

放管理及輻射洩漏符合相關法規標準，並維持設備操作、維護與升級的便利

性。 
(3) AB-BNCT 的輻射屏蔽設計服務：根據客戶所提供之場域條件，以蒙地卡羅

模擬方法計算輻射屏蔽對高強度中子束的阻擋效果，遵循合理及低原則決定

最適屏蔽厚度與設計方案，同步考慮機電系統與空調之必要管道，確保輻射

洩漏與氣體排放符合輻防法規需求。同時，在設計中也考慮建築物中子活化

問題，設計合適之中子屏蔽吸收材來合理降低衍生輻射量。 
 
AB-BNCT 系系統統建建置置 
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AB-BNCT System)主要由質子加速器、中子源靶

系統、中子射束調制系統、患者擺位系統所構成，透過加速器加速質子撞擊靶才

材後產生中子源，並經由中子射束調制產生硼中子捕獲治療所需要的高強度超熱

中子射束。本公司所提供之 AB-BNCT 系統設計特色與優勢如下： 
(1) 全球領先之超熱中子產生效率：用於 BNCT 治療的超熱中子射束，其產生效

率為其他國際競廠產品至少 4~5 倍以上。所採用可治療之質子電流，僅為其

他類似產品之四分之一。同時有效減少運行所產生的放射性核種總量。 
(2) 自動化水平換靶系統：透過水平與自動化換靶系統設計，大幅縮短用過靶站

的卸載儲存與新靶安裝的需時，最大化系統的可運用時間，以及減少人員更

換時所累積之輻射劑量。 
(3) 高強度精準中子監控系統：系統設計有能夠耐受高強度照射之中子比例計數

計，實時監控超熱中子射束強度，並精準控制治療的劑量，同時滿足國際電

工協會(IEC)對常規放射治療系統之安全要求。 
(4) 緊湊型系統部署設計：透過中子調制系統與中子源靶系統之側向引束技術，

有效減少全系統部署所需之空間與面積，提升醫院安裝 AB-BNCT 系統之可

行性。 
(5) 整合式活化加馬射線快門系統：用於屏蔽因中子活化產生之延遲加馬射線，

於照射結束後可逕行降下並不需先移動患者位置，有效減少患者與工作人員

接受的輻射曝露。 
(6) 高自由度機械臂治療床系統：為地面部署方案，有利於系統維護與維修，同

時減輕系統安裝之複雜度。 
(7) 實時患者定位系統：患者擺位是複雜且高風險的行為，本公司所開發的患者

定位系統透過標記與電腦視覺之結合，得以在治療前的模擬定位提供可靠的

量化參考，可讓工作人員快速且精準地完成患者擺位。目前該系統也與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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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通道完善，並與輻射屏蔽設計協同，最大化降低輻射外洩及活化風險，

同時兼顧建築施工便利性與維護便利性。 

(2) AB-BNCT 系統整合設計服務：涵蓋中子束產生、調控、治療床與劑量監測

等核心設備。系統設計依據臨床治療需求及輻射防護要求，選擇高效能中子

源與精密束流控制元件，確保治療精準度與患者安全。同時，系統設計充分

考慮與輻射屏蔽、空調及機電管路的協同配置，確保中子活化控制、氣體排

放管理及輻射洩漏符合相關法規標準，並維持設備操作、維護與升級的便利

性。 
(3) AB-BNCT 的輻射屏蔽設計服務：根據客戶所提供之場域條件，以蒙地卡羅

模擬方法計算輻射屏蔽對高強度中子束的阻擋效果，遵循合理及低原則決定

最適屏蔽厚度與設計方案，同步考慮機電系統與空調之必要管道，確保輻射

洩漏與氣體排放符合輻防法規需求。同時，在設計中也考慮建築物中子活化

問題，設計合適之中子屏蔽吸收材來合理降低衍生輻射量。 
 
AB-BNCT 系系統統建建置置 
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AB-BNCT System)主要由質子加速器、中子源靶

系統、中子射束調制系統、患者擺位系統所構成，透過加速器加速質子撞擊靶才

材後產生中子源，並經由中子射束調制產生硼中子捕獲治療所需要的高強度超熱

中子射束。本公司所提供之 AB-BNCT 系統設計特色與優勢如下： 
(1) 全球領先之超熱中子產生效率：用於 BNCT 治療的超熱中子射束，其產生效

率為其他國際競廠產品至少 4~5 倍以上。所採用可治療之質子電流，僅為其

他類似產品之四分之一。同時有效減少運行所產生的放射性核種總量。 
(2) 自動化水平換靶系統：透過水平與自動化換靶系統設計，大幅縮短用過靶站

的卸載儲存與新靶安裝的需時，最大化系統的可運用時間，以及減少人員更

換時所累積之輻射劑量。 
(3) 高強度精準中子監控系統：系統設計有能夠耐受高強度照射之中子比例計數

計，實時監控超熱中子射束強度，並精準控制治療的劑量，同時滿足國際電

工協會(IEC)對常規放射治療系統之安全要求。 
(4) 緊湊型系統部署設計：透過中子調制系統與中子源靶系統之側向引束技術，

有效減少全系統部署所需之空間與面積，提升醫院安裝 AB-BNCT 系統之可

行性。 
(5) 整合式活化加馬射線快門系統：用於屏蔽因中子活化產生之延遲加馬射線，

於照射結束後可逕行降下並不需先移動患者位置，有效減少患者與工作人員

接受的輻射曝露。 
(6) 高自由度機械臂治療床系統：為地面部署方案，有利於系統維護與維修，同

時減輕系統安裝之複雜度。 
(7) 實時患者定位系統：患者擺位是複雜且高風險的行為，本公司所開發的患者

定位系統透過標記與電腦視覺之結合，得以在治療前的模擬定位提供可靠的

量化參考，可讓工作人員快速且精準地完成患者擺位。目前該系統也與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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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度機械臂治療床系統結合，實現患者自動擺位功能，更進一步的大幅降低

定位時間與風險。 
(8) 治療計劃系統與劑量計算引擎：本公司開發之治療計劃系統將複雜的治療計

畫流程，由直覺的流程化、圖形化頁面呈現，即使一般使用者也能在短時間

內熟悉基本操作。此外，對比於國際競廠的治療計劃系統多對接通用型蒙地

卡羅程式作為劑量計算引擎，該類型引擎雖精準度高，但需耗費大量資源與

時間才可完成計算；本公司治療計劃系統中的劑量計算引擎為自主開發，針

對硼中子捕獲治療的需求進行優化，保留蒙地卡羅演算法的精準度，同時大

幅提高計算效率約 20 至 100 倍。 
 
AB-BNCT 治治療療用用含含硼硼藥藥物物及及治治療療前前正正子子影影像像診診斷斷標標幟幟 18F 含含硼硼藥藥物物 

(1)AB-BNCT 治治療療用用含含硼硼藥藥物物（BPA） 
治療用含硼藥物（BPA）為類苯丙胺酸之硼-10 載體，利用腫瘤細胞對胺基酸

攝取較高之特性，經由胺基酸轉運機制（如 LAT-1：L-type amino acid 
transporter 1）使硼-10 輸運並累積於癌細胞內，以利後續硼中子捕獲治療

（BNCT）之進行。BPA 為早期即被提出並廣泛研究之含硼藥物，整體而言專

利限制相對較少；本公司所提供之 BPA 係依循產業實務基礎，並配合本公司

品質管理與供應需求進行開發、製造與供應，以維持產品品質與批次一致性。 
 
(2)治治療療前前正正子子影影像像診診斷斷用用 18F 含含硼硼藥藥物物（（FBPA）） 

治療前正子影像診斷用 18F 含硼藥物（FBPA）係結合核子醫學技術，將放射

性同位素氟-18（18F）標幟於 BPA 分子上，並以正子斷層造影（PET）呈現含

硼藥物於患者體內之分佈情形，包含腫瘤與鄰近正常組織之相對攝取情形。

其結果可用於協助判斷患者是否適合接受 BNCT 治療，並作為治療計畫制定

與療效評估之重要參考。 
 
AB-BNCT 醫醫療療系系統統定定期期維維修修維維護護服服務務 
本公司提供 AB-BNCT 醫療系統全方位維修與維護服務，涵蓋所有關鍵子系統，

包括中子束產生與調控、治療床、劑量監測、輔助機電設備及控制系統。維護服

務依照定期保養計畫進行，內容包括耗材更換、系統參數校正、偵檢器校準、軟

硬體功能檢測與預防性維護，以確保設備穩定運行與治療精準度。維修服務則提

供完整問題診斷、故障排除、零組件更換及系統升級支援，並結合遠端監控與技

術諮詢服務，即時掌握設備運作狀態，快速回應異常事件。此維護與維修方案旨

在延長設備壽命、降低非計畫停機時間，確保臨床治療安全性與持續可用性。 
 

4. 計畫開發之新產品 
(1) 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AB-BNCT System)精進：本公司所發展之 AB-

BNCT 產品為高度跨領域整合技術，針對加速器研發方向，逐步引入射束線

與質子加速器製造技術；針對輻射偵檢器部分，擬整合國內產學研資源，開

發新型 BNCT 專屬之粒子偵檢系統；針對醫療系統部分，透過產學研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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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整合本公司獨創技術，開發專屬於 BNCT 的智慧醫療系統，落實國產

國造之策略目標。 
(2) 新適應症拓展及新型硼中子捕獲治療藥物開發：本公司以現有硼-10 載體藥

物 BPA 為基礎，規劃持續探索其於癌症治療之應用潛力。除持續推動復發

型頭頸癌之藥品查驗登記相關工作外，亦同步展開新適應症之可行性評估與

開發規劃。現階段評估中之適應症包含復發性腦膜瘤、三陰性乳癌、肺腺

癌、胰臟癌、大腸癌、肉瘤、甲狀腺癌及卵巢癌等，將先透過細胞與動物試

驗進行初步可行性評估，並依據評估結果與資源配置，擇定後續優先推動之

適應症。除適應症拓展外，本公司亦將強化產學研合作與整合，推動新型含

硼藥物之研究與開發，針對具潛力之新型態含硼藥物（例如抗體含硼藥物複

合體），持續進行技術評估與開發佈局，以擴充未來產品線並提升長期競爭

力。 

(二) 產業概況 

1.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全全球球放放射射治治療療市市場場現現況況 

全球放射治療市場近年來表現出顯著的增長態勢，主要驅動因素包括癌症發病率

的上升、技術的快速進步，以及對早期癌症診斷和治療的需求不斷增加。傳統的

放射治療，如 X 射線和質子治療，已經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應用，尤其在發達國

家。然而，隨著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市場對更精準、更高效的治療方案的需求

日益迫切。近年來，先進的放射治療技術，如質子治療和 BNCT，因其精準的腫

瘤靶向能力和較低的副作用，正在成為市場的關注焦點。 

全球放射治療市場預計在未來幾年內將繼續增長，市場規模有望達到數百億美

元。這一增長不僅源於技術的不斷演進，還包括醫療基礎設施的改善、癌症早期

篩查項目的擴展，以及各國政府對癌症治療的支持政策。特別是在亞洲和北美等

地區，由於老齡化人口的增加以及癌症發病率的上升，對先進放射治療技術的需

求將進一步推動市場擴展。 
 
臺臺灣灣放放射射治治療療市市場場現現況況 

臺灣的放射治療市場近年來呈現出顯著的增長態勢，這主要得益於醫療技術的進

步、癌症發病率的上升，以及政府對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的重視。作為東亞地區

的重要醫療市場，臺灣在放射治療領域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先進的設備，為國內外

患者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臺灣的醫療機構不斷引進國際最先進的放射治療設備，如線性加速器、質子治療

系統以及 BNCT 設備，確保患者能夠接受到最前沿的治療。此外，臺灣擁有高水

準的醫學研究和臨床試驗能力，使得新技術得以迅速應用於臨床，提升了放射治

療的整體水準。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癌症發病率的上升，臺灣對精準放射治療技術的需求不斷增

加。患者對治療效果和生活品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進一步推動了市場對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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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整合本公司獨創技術，開發專屬於 BNCT 的智慧醫療系統，落實國產

國造之策略目標。 
(2) 新適應症拓展及新型硼中子捕獲治療藥物開發：本公司以現有硼-10 載體藥

物 BPA 為基礎，規劃持續探索其於癌症治療之應用潛力。除持續推動復發

型頭頸癌之藥品查驗登記相關工作外，亦同步展開新適應症之可行性評估與

開發規劃。現階段評估中之適應症包含復發性腦膜瘤、三陰性乳癌、肺腺

癌、胰臟癌、大腸癌、肉瘤、甲狀腺癌及卵巢癌等，將先透過細胞與動物試

驗進行初步可行性評估，並依據評估結果與資源配置，擇定後續優先推動之

適應症。除適應症拓展外，本公司亦將強化產學研合作與整合，推動新型含

硼藥物之研究與開發，針對具潛力之新型態含硼藥物（例如抗體含硼藥物複

合體），持續進行技術評估與開發佈局，以擴充未來產品線並提升長期競爭

力。 

(二) 產業概況 

1. 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全全球球放放射射治治療療市市場場現現況況 

全球放射治療市場近年來表現出顯著的增長態勢，主要驅動因素包括癌症發病率

的上升、技術的快速進步，以及對早期癌症診斷和治療的需求不斷增加。傳統的

放射治療，如 X 射線和質子治療，已經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應用，尤其在發達國

家。然而，隨著醫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市場對更精準、更高效的治療方案的需求

日益迫切。近年來，先進的放射治療技術，如質子治療和 BNCT，因其精準的腫

瘤靶向能力和較低的副作用，正在成為市場的關注焦點。 

全球放射治療市場預計在未來幾年內將繼續增長，市場規模有望達到數百億美

元。這一增長不僅源於技術的不斷演進，還包括醫療基礎設施的改善、癌症早期

篩查項目的擴展，以及各國政府對癌症治療的支持政策。特別是在亞洲和北美等

地區，由於老齡化人口的增加以及癌症發病率的上升，對先進放射治療技術的需

求將進一步推動市場擴展。 
 
臺臺灣灣放放射射治治療療市市場場現現況況 

臺灣的放射治療市場近年來呈現出顯著的增長態勢，這主要得益於醫療技術的進

步、癌症發病率的上升，以及政府對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的重視。作為東亞地區

的重要醫療市場，臺灣在放射治療領域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先進的設備，為國內外

患者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臺灣的醫療機構不斷引進國際最先進的放射治療設備，如線性加速器、質子治療

系統以及 BNCT 設備，確保患者能夠接受到最前沿的治療。此外，臺灣擁有高水

準的醫學研究和臨床試驗能力，使得新技術得以迅速應用於臨床，提升了放射治

療的整體水準。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癌症發病率的上升，臺灣對精準放射治療技術的需求不斷增

加。患者對治療效果和生活品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進一步推動了市場對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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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放射治療技術的需求。BNCT 作為一種精準、高效的治療手段，正逐漸成為患

者和醫生的新選擇，預計未來將在臺灣市場佔據重要地位。 

綜上所述，臺灣的放射治療市場在未來幾年內有望繼續保持增長，並在國際放射

治療領域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市場的逐步成熟，臺灣將

成為全球精準放射治療的重要樞紐，為患者提供更為先進和高效的治療方案。 
 
全全球球 BNCT 現現况况 
硼中子捕獲療法（BNCT）作為全球最前沿的精準癌症治療技術，正在逐步獲得

國際認可。BNCT 技術通過利用中子與腫瘤細胞內的硼元素反應，產生高能量粒

子，從而實現對癌細胞的精準消滅。這一技術由於其能夠在不損傷周圍正常組織

的前提下，直接靶向腫瘤細胞，正在成為難治性腫瘤治療的新希望。 
日本是最早獲得 BNCT 醫療設備許可證的國家，其領先的技術和臨床實踐為全球

市場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目前，包括美國、歐洲及其他亞洲國家在內的多個國家

正積極開展 BNCT 的臨床試驗和設備研發，以期儘快實現技術的推廣和應用。 

BNCT 產業近五年來的發展速度已在提升，2020 年全球 BNCT 約有 28 座，而今

年 2025 年已增加至 41 座，其中以中國大陸的增加量最為可觀，目前有 18 座，而

美國的 NT 公司也在去年 2023 年宣布 3 年內將在美國本土啟動 2 座 BNCT 中心建

置，整體來看各主要國家、政府或企業已逐步投入資源在 BNCT 的發展上，未來

後勢可期。隨著更多國家批准 BNCT 設備並推動臨床應用，全球 BNCT 市場預計

將在未來十年內實現爆發式增長。 

BNCT 產業的前景不僅限於癌症治療，還可能擴展到其他醫學領域，如罕見病治

療和精準放射性藥物開發。投資於 BNCT 技術和市場，不僅是對當前癌症治療需

求的回應，更是對未來醫療技術發展的前瞻性佈局。在全球醫療需求不斷增長的

背景下，BNCT 將成為放射治療市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患者帶來新的希望

和治療選擇。 
 

2. 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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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游游：：關關鍵鍵部部件件與與原原材材料料供供應應 

在硼中子捕獲療法(以下簡稱 BNCT)產業的上游，主要涉及關鍵部件、原材料以

及智慧財產權的提供。包括離子源、加速器、檢測系統、中子束調整器、屏蔽材

料及系統等。這些部件和系統是構建 AB-BNCT 設備(AB 係指加速器型)的核心，

直接影響設備的性能和治療效果。此外，藥物的部分 B10 原材料以及原料藥是上

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是 BNCT 療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中中游游：：醫醫療療器器械械與與藥藥物物生生產產 

中游環節涵蓋了醫療器械的整機製造以及藥物的生產。本公司在這一環節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通過整合各種關鍵部件，製造出高效的 AB-BNCT 設備，並確保其

符合臨床使用的要求。在藥物方面，中游還包括 BPA 和 FBPA 的生產。 

下下游游：：臨臨床床應應用用與與市市場場推推廣廣 

在下游，BNCT 設備和藥物的最終使用者主要是特色醫院和醫療服務提供者。

BNCT 特色醫院是這一環節的核心，他們利用中游生產的設備和藥物進行實際的

癌症治療。此外，下游還包括醫療服務商和保險公司等。這些下游環節不僅説明

設備和藥物進入市場，還確保了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綜上所述，BNCT 產業鏈各環節緊密相連，上游的原材料和關鍵部件供應、中游

的設備製造和藥物生產，以及下游的臨床應用和市場推廣，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

的產業生態系統。本公司通過整合產業鏈各環節資源，推動 BNCT 技術的全面發

展，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推廣這項創新的癌症治療技術。 

3. 產品產業之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產品之發展趨勢 

(1) 精準醫療的需求增加：隨著患者對個性化治療需求的提升，BNCT 作為一種

新興的精準癌症治療方法，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應用。特

別是隨著技術的成熟，BNCT 有望成為惡性腫瘤治療的標準選項之一。 

(2) 技術創新驅動：BNCT 技術的進步將集中在幾個方面，其中包含更高效的中

子產出，更優化的中子束調節系統，以及設備的小型化。同時，藥物研發也

將進一步推動治療效果的提升。新型含硼藥物的開發，能夠進一步提高腫瘤

細胞的吸收率，從而增強治療的有效性。 

(3) 全球化與區域化推廣：BNCT 技術的成功應用，尤其是在日本和臺灣，推動

了該技術的國際化進程。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接受和應用 BNCT，預計

全球範圍內的市場擴展將加速。 

(4) 多元化應用場景：隨著技術的成熟，BNCT 有望不僅限於癌症治療，還可能

擴展至其他疾病的治療領域，如罕見病和其他難以治療的腫瘤，這將大幅擴

展其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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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游游：：關關鍵鍵部部件件與與原原材材料料供供應應 

在硼中子捕獲療法(以下簡稱 BNCT)產業的上游，主要涉及關鍵部件、原材料以

及智慧財產權的提供。包括離子源、加速器、檢測系統、中子束調整器、屏蔽材

料及系統等。這些部件和系統是構建 AB-BNCT 設備(AB 係指加速器型)的核心，

直接影響設備的性能和治療效果。此外，藥物的部分 B10 原材料以及原料藥是上

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是 BNCT 療法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中中游游：：醫醫療療器器械械與與藥藥物物生生產產 

中游環節涵蓋了醫療器械的整機製造以及藥物的生產。本公司在這一環節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通過整合各種關鍵部件，製造出高效的 AB-BNCT 設備，並確保其

符合臨床使用的要求。在藥物方面，中游還包括 BPA 和 FBPA 的生產。 

下下游游：：臨臨床床應應用用與與市市場場推推廣廣 

在下游，BNCT 設備和藥物的最終使用者主要是特色醫院和醫療服務提供者。

BNCT 特色醫院是這一環節的核心，他們利用中游生產的設備和藥物進行實際的

癌症治療。此外，下游還包括醫療服務商和保險公司等。這些下游環節不僅説明

設備和藥物進入市場，還確保了其在實際應用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綜上所述，BNCT 產業鏈各環節緊密相連，上游的原材料和關鍵部件供應、中游

的設備製造和藥物生產，以及下游的臨床應用和市場推廣，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

的產業生態系統。本公司通過整合產業鏈各環節資源，推動 BNCT 技術的全面發

展，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推廣這項創新的癌症治療技術。 

3. 產品產業之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產品之發展趨勢 

(1) 精準醫療的需求增加：隨著患者對個性化治療需求的提升，BNCT 作為一種

新興的精準癌症治療方法，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應用。特

別是隨著技術的成熟，BNCT 有望成為惡性腫瘤治療的標準選項之一。 

(2) 技術創新驅動：BNCT 技術的進步將集中在幾個方面，其中包含更高效的中

子產出，更優化的中子束調節系統，以及設備的小型化。同時，藥物研發也

將進一步推動治療效果的提升。新型含硼藥物的開發，能夠進一步提高腫瘤

細胞的吸收率，從而增強治療的有效性。 

(3) 全球化與區域化推廣：BNCT 技術的成功應用，尤其是在日本和臺灣，推動

了該技術的國際化進程。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接受和應用 BNCT，預計

全球範圍內的市場擴展將加速。 

(4) 多元化應用場景：隨著技術的成熟，BNCT 有望不僅限於癌症治療，還可能

擴展至其他疾病的治療領域，如罕見病和其他難以治療的腫瘤，這將大幅擴

展其市場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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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競爭情形 

(1) 技術門檻與市場集中度：BNCT 產業的技術門檻較高，涉及複雜的加速器技

術、中子束調整器和藥物研發。這導致全球市場上的競爭者較少，主要集中

在具備技術實力和研發能力的少數幾家公司。這種高度集中的市場結構為技

術領先者提供了競爭優勢。 

(2) 設備與藥物的垂直整合：本公司通過整合設備與藥物的生產鏈，形成了完整

的 BNCT 解決方案。這種垂直整合不僅提高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還增強了

公司在臨床應用中的靈活性和回應速度。此外，隨著更多公司進入這一領

域，垂直整合能力將成為衡量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標準。 

(3) 國際競爭與合作：在全球範圍內，日本、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已經在 BNCT 技

術上進行了大量投資。未來的競爭將主要集中在技術創新、成本控制和市場

擴展上。同時，國際合作（如跨國臨床試驗和技術共用）也將成為各公司擴

大市場份額的關鍵策略。 

(4) 政策支持與法規環境：各國政府對新興醫療技術的支持政策，將在未來幾年

對 BNCT 的推廣起到重要作用。獲得政府批准和法規認證的速度，將直接影

響各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地位。 

綜上所述，BNCT 產業的未來充滿機遇和挑戰。技術創新、市場推廣策略、國際

合作和政策支援將在未來決定各企業的市場地位和競爭力。作為該領域的先行

者，本公司正通過不斷的技術升級和市場佈局，鞏固在全球 BNCT 市場的領先地

位。 

 

(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 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本公司憑藉高效能中子源技術、精準劑量控制

能力與完整的週邊配套系統，在國際 BNCT 領域保持技術領先地位。未來持續以

BNCT 為主軸，強化 AB-BNCT 系統、拓展臨床治療應用、深化與臺北榮民總醫

院、中國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竹銘醫院、新加坡國立大學醫院、日本醫療機構等

國際夥伴的合作，以技術創新、臨床驗證與市場擴展為核心，推動 BNCT 成為癌

症治療的重要選擇，並進一步確立公司在國際 BNCT 產業中的領導地位。 

2.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究發展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4 年度 截至 115 年 3 月 31 日止 

研發費用 321,865 53,718 
營業收入淨額 10,308 2,885 
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

淨額之比例 3,122%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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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本公司自 2017 年 8 月設立至今，主要研發之產品皆以 AB-BNCT 為核心：加速

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加速器射束設計、中子源靶系統、中子束調整器、治

療計畫系統、治療控制系統、治療定位系統、輻射屏蔽設計)、含硼治療用藥物

(BPA)及正子影像診斷前標幟 18F 含硼藥物(FBPA)。 

其中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AB-BNCT)在 2018 年完成雛形設計，取得第

一個合作案後，便開始進行系統建置、系統試運轉、中子束調整、查驗登記等，

到 2024 年公司開發之 AB-BNCT 系統正式取得醫療器材許可證及核安會核准之

使用許可證明。 

為能提供 BNCT 全方位解決方案給客戶，公司同步開發 BNCT 治療所需之藥物

BPA 及 FBPA，目前 BPA 藥物已開始進行臨床試驗。 
 

年度 產品開發進度 

2017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以及國立清華大學技術移轉「加速器

硼中子捕獲治療專利與技術」給禾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完成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AB-BNCT)系統雛形 

2024 
「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中心取得核安會核准之使用許可

證明、「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取得醫療器材許可證 
完成 BPA 及 FBPA 開發 

2025 

AB-BNCT 系系統統精精進進：： 
成功結合實時患者定位系統與機械臂治療床，實現自動化患者

定位功能。 
發佈 Herizon 治療計劃系統與計算引擎，另優化治療計劃系統，

提升系統操作安全與使用者體驗。 
輻輻射射屏屏蔽蔽設設計計：： 
完成中子屏蔽材料優化與量產實現、屏蔽工法模組化導入，縮

短建物交付工期並降低成本。 
治治療療量量能能擴擴大大： 
取得第二治療室核安會使用許可證明，規劃於 2026 年度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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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 BNCT 中子品保程序與設備，降低工作人員操作負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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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本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專注於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AB-BNCT）的技術開發

與商業化，並以成為 BNCT 領域值得信賴的全球品牌，提供癌症精準治療，成為

BNCT 全方位解決方案提供者。基於全球對於高效癌症治療技術的迫切需求，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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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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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將持續推動市場開發計畫，擴展其在全球醫療市場的影響力和應用範圍。以下為

市場開發計畫的核心策略： 

(1) 深耕台灣市場並建立示範中心 

本公司將持續在台灣市場推廣 AB-BNCT 技術，透過與國內頂尖醫學中心的合

作，提升設備和技術的應用規模。公司已成功在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安

裝了全台灣首套 AB-BNCT 系統，並開始進行臨床試驗。禾榮在 2027 年也將完

成在台北榮民總醫院 AB-BNCT 的系統建置，雙方將進一步推動 BNCT 技術的

本地應用。北榮作為台灣頂尖的醫療機構，透過示範中心的運作，我們能快速

累積癌症適應症的臨床數據，為擴展適應症和國際藥證申請奠定堅實基礎，同

時示範中心的成功案例將作為拓展海外市場的重要依據。 

(2) 擴展亞洲市場 

亞洲市場是本公司未來市場開發的重點區域之一。本公司已於 2025 年成功與佳

世達南京明基醫院簽訂合作協議；另基於日本、韓國等國家對於 BNCT 技術的

早期應用經驗，以及新加坡作為東南亞醫療與研究樞紐的戰略地位，本公司重

點布局亞洲市場，包括日本、新加坡、泰國、越南等國家。這些國家擁有較為

成熟的醫療基礎設施和對新型癌症治療技術的需求。本公司於 2025 年分別與

日本及新加坡的重要醫療與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際推動 AB-BNCT 技術

於臨床研究與設備建置層面的落地應用。透過與日本學術醫療單位的臨床合

作，以及在新加坡設立區域型 AB-BNCT 研究與應用據點，本公司逐步建立以

日本為臨床經驗核心、新加坡為區域擴散樞紐的市場發展模式，為後續亞洲市

場拓展奠定基礎。 

(3) 進軍美國和歐洲市場 

美國和歐洲市場作為全球最大的癌症治療市場之一，是本公司未來拓展的重要

戰略地區。本公司於 2025 年與歐洲知名軟體開發商 Cosylab 簽訂雙向代理合作

協議，除自營外，將攜手 Cosylab 共同以高端醫學中心和腫瘤專科醫院為切入

點，尋求與當地頂尖的臨床研究機構合作，推動多中心臨床試驗，為取得美國

FDA 和歐洲 CE 認證奠定基礎。 

(4) 推行靈活的商業模式 

考慮到 BNCT 設備的高價值和醫療機構的資金壓力，本公司將提供多元化的商

業模式來促進市場滲透。公司將在部分市場採取合作經營（BOT）等模式，降

低醫療機構的初期投入。同時，本公司將與當地政府和保險機構合作，確保

BNCT 技術能夠納入當地的醫療保險體系，進一步降低患者的治療成本，增加

市場需求。 

(5) 強化品牌與市場教育 

由於 BNCT 技術相對新穎，本公司將在全球積極推動市場教育與技術普及，致

力成為制定 BNCT 臨床指引的領導者。透過參與國際醫療展會、學術會議，以

及舉辦醫師培訓課程，提升醫學界對於 BNCT 技術的認知。同時，本公司將加

強與全球頂尖醫療機構的合作，展示技術的臨床效果和市場價值，推動標準化

治療流程的建立，並藉此塑造強大的品牌形象與市場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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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適應症拓展 

本公司將積極推動 BNCT 技術在多種腫瘤與病症上的臨床應用拓展，致力成為

新適應症開發的領導者。透過與全球頂尖醫療機構和研究中心合作，開展臨床

試驗與科研項目，驗證 BNCT 在不同腫瘤類型及治療需求中的療效與安全性。

同時，結合數據分析與臨床實證，建立標準化的治療策略與流程。透過拓展新

適應症，我們不僅提供更多臨床解決方案，也大幅擴展潛在患者群與治療需

求，從而增強 BNCT 技術的市場潛力與醫療價值，為公司品牌與全球市場布局

提供長期支撐。 

透過上述市場開發策略，本公司將進一步擴大其在全球市場中的影響力，鞏固其作

為 AB-BNCT 技術領導者的地位。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 市場分析 

1. 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地區： 

公司根據市場發展戰略，計畫分三個階段逐步擴展主要商品與服務的銷售和提供

地區： 

(1) 臺灣市場：在未來五年內，公司計畫在臺灣的七個主要醫療中心部署 AB-
BNCT 設備。通過與當地頂尖醫療機構的合作，確保設備的順利運行，並進行

相關的臨床試驗，進一步推動 BNCT 技術在臺灣的普及與應用。 

(2) 亞太市場：在穩固臺灣市場的基礎上，公司將在五年內擴展亞太市場，於中國

南京、新加坡率先設立 AB-BNCT 中心。這一擴展將以臺灣的成功經驗為基

礎，通過區域合作，推動 BNCT 技術在亞太地區的落地與應用。 

(3) 歐美市場：作為公司全球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司將在未來五年內進入歐

美國市場。借助在臺灣和亞太地區積累的經驗，通過與美國頂尖醫院的合作，

推動 BNCT 技術在北美地區的應用與推廣。 

通過逐步擴展，公司力爭在全球範圍內推動 BNCT 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最終確立

在國際市場的領導地位。 

2. 市場占有率 
本公司已成功在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安裝了第一台 AB-BNCT 設備，並開

始進行臨床試驗。2025 年開始台北榮民總醫院 AB-BNCT 的系統建置，預計 2027
年將完成。另本公司於 2025 年分別與日本及新加坡的重要醫療與研究機構建立合

作關係，實際推動 AB-BNCT 技術於臨床研究與設備建置層面的落地應用。透過

與日本學術醫療單位的臨床合作，以及在新加坡設立區域型 AB-BNCT 研究與應

用據點，本公司逐步建立以日本為臨床經驗核心、新加坡為區域擴散樞紐的市場

發展模式，為後續亞洲市場拓展奠定基礎。本公司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顯著提升

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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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及成長性 

全球癌症治療市場正處於快速增長階段，預計未來十年內將繼續快速擴展。根

據最新的市場報告，2024 年全球癌症放射治療市場規模估計為 104 億美元（，預計

到 2036 年將達到 440 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CARG)約為 14%。放射治療作為癌

症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在不斷發展，其中 BNCT(硼中子捕獲治療)因其高精準性

和低副作用，正在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2025 年全球硼中子捕獲治療市場規模估

計為 3.9 億美元，預計到 2034 年將達到 96.9 億美元，年複合增長率(CARG)約為

43.3%。 
BNCT 技術的市場雖然目前仍然處於初期發展階段，但其增長潛力巨大。全

球首個 AB-BNCT 設備的批准是在日本，這為其他國家的臨床應用提供了範本。

近年來，全球各國皆積極投入資源用於 BNCT 的研究和設備安裝。此外，隨著癌

症發病率的增加，特別是難治性癌症和復發性腫瘤，BNCT 市場的需求不斷攀

升。預計未來十年，BNCT 技術將逐步從科學研究領域轉向臨床應用，特別是在

難治性癌症的治療中，成為一種常規治療方式。 
臺灣作為東亞精準醫療的先鋒市場，預計將在未來五年內成為 BNCT 技術的

重要推廣基地。本公司憑藉其領先的技術和當地言系化優勢，有望在這一過程中

佔據重要市場份額。隨著更多臨床試驗的成功，BNCT 的市場需求將進一步擴

大，市場成長性極為可觀。 
4. 競爭利基 

(1) 技術領先： 
本公司整合了清華大學和工研院的前沿技術，開發出高效的 AB-BNCT 設

備，具有較高的技術門檻和市場競爭力。 
本公司之 AB-BNCT 中子放射照射系統與其他國際競廠比較如下圖： 禾榮 AB-
BNCT 系統質子轉換效率(Proton Efficiency)為 4.8（，是競爭對手的 4 倍或以上，

其代表本公司系統每單位質子電流所產生之超熱中子通量(可治療中子)是競爭

對手之 4 倍或以上。同時本公司 AB-BNCT 系統使用功率( 7.5kW )較低，故運

轉成本相對其他競爭者低。 

    公司 
項目 禾榮 日本 A 公司 韓國 B 公司 中國 C 公

司 
美國 D 公

司 
美國 E 公

司 
靶材 Be Be Be Li Li Li 

加速器 迴旋加

速器 迴旋加速器 
四極聚焦漂

移管直線加

速器 

靜電加速

器(串聯) 
靜電加速

器(單機) 
靜電加速

器(單機) 

質子電流(mA) 0.25 1 8 10(8) 30 10 
質子能量(MeV) 30 30 10 2.5(2.3) 2.6 2.5 

功率(kW) 7.5 30 80 25(18.4) 78 25 
超熱中子通

(1×109 n cm-2 s-1) 
1.2b 

(註 1) 
1.2a  

(註 2) [Aiming > 2]b >0.6a 1.3b >0.6a 

Prot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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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物與設備的垂直整合：本公司不僅提供設備，還通過藥物開發和臨床試驗，

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解決方案，這種垂直整合的模式提高了市場進入壁壘，

也增強了客戶黏性。 
(3) 全球擴展計畫：本公司已經制定了明確的國際市場擴展計畫，計畫在亞太地

區和歐美市場進一步拓展業務。憑藉在臺灣累積的成功經驗，公司有望在國

際市場上取得競爭優勢。 
本公司憑藉技術優勢、市場佈局和垂直整合能力，在 BNCT 市場中具有顯著的

競爭利基。隨著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和技術的日益成熟，本公司有望在全球

BNCT 市場中佔據領先地位，持續推動精準癌症治療的發展。 

5. 發展遠景之有利與不利因素 

(1) 有利因素： 

⚫ 技術優勢：本公司整合清華大學與工研院的尖端技術，已成功開發出具有

市場競爭力的 AB-BNCT 設備，在精準癌症治療領域處於領先地位。 
⚫ 垂直整合的能力：本公司具備從 AB-BNCT 系統與設施設計、設備建置、含

硼藥物與治療前影像診斷，到維修維護與臨床支援的完整垂直整合能力，

可降低跨供應商整合風險，提升系統穩定性與治療安全性，並有助於臨床

數據累積與治療流程標準化，強化整體市場競爭力。 
⚫ 國產國造優勢：本公司核心技術與關鍵設備採取國產國造策略，透過自主

研發與在地製造，建立完整且可控的供應鏈體系。此策略不僅降低對進口

設備之依賴，同時亦有助於提升成本控管，強化長期技術自主性與競爭門

檻，為後續市場擴展與國際輸出奠定穩固基礎。 
⚫ 市場需求增長：隨著全球癌症發病率的增加和精準治療需求的上升，

BNCT 技術的市場前景廣闊，預計未來需求將顯著增長。 
(2) 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 市場競爭加劇：隨著 BNCT 技術的推廣，更多的國際競爭者可能進入市場，

增加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本公司之因應策略為持續技術創新，通過不斷

研發新一代 AB-BNCT 設備和新型藥物，保持技術領先優勢，提高市場競

爭力。 
⚫ 高成本挑戰：BNCT 設備和藥物的研發與生產成本高昂，可能對公司的利

潤率造成一定壓力。本公司因應策略為成本控制，通過改進生產流程和規

模化生產，降低生產成本，提高運營效率。 
⚫ 醫療器材許可：各國的醫療器材和藥物監管要求不同，可能導致進入新市

場的難度增加。本公司之因應策略為透過全球合作與擴展，與國際知名醫

療機構和研究中心合作，開展多中心臨床試驗，加快獲得各國監管批准的

速度，並在全球範圍內拓展市場。 
⚫ 臨床接受度與治療指引尚未完全建立：由於 BNCT 屬於新興精準放射治療

技術，臨床應用經驗仍在累積中，治療流程與臨床指引尚未全面標準化，多

數醫師對技術理解與實務操作仍需學習與適應，可能影響初期臨床接受度。

因應此一挑戰，本公司將持續透過醫師培訓、臨床示範中心建置及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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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機構合作，累積臨床證據並推動標準化治療流程，逐步建立共識型臨

床指引，以提升醫師信任度與臨床採用率。 

(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硼中子捕獲治療(Boron Neutron Capture Therapy, BNCT)為一種體外標靶放射線療

法，主要概念是利用硼的同位素 10B 與中子發生作用，放出能量以殺死腫瘤細胞

的同時，卻又不嚴重影響正常組織細胞，是 BNCT 的基本精神及重要用途。 

BNCT 的治療過程可分成兩部分：首先是在腫瘤部位聚集穩定的同位素 10B，再

利用熱中子(Thermal Neutron，通常是指能量在 1 eV 以下的中子)照射腫瘤部位。

由於熱中子與 10B 之間的捕獲反應機率，遠大於熱中子與細胞主要組成(碳、氫、

氧、氮)之間的作用機率。因此，大部分照射在腫瘤部位的熱中子易與 10B 發生反

應，並釋出高能量的 7Li 及 α 粒子。由於 7Li 及 α 粒子在組織細胞中的最大移動

距離分別只有 4 μm 和 9 μm，此一距離與一個細胞的大小相當，因此，若能控制

中子與 10B 的反應發生在腫瘤細胞內，則腫瘤細胞將被其反應所產生的高能量粒

子摧毀，距離較遠的正常組織細胞所受到的傷害則相對較小。這種利用含硼藥物

累積於腫瘤細胞，再利用中子引發放射反應的治療方法，正是結合標靶治療與放

射治療的優點，達到所謂不傷及無辜的治療目的。 

2.主要產品之產製過程 

⚫ 加速器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AB-BNCT System)：本系統主要由質子加速器、中

子源靶系統、中子射束調制系統、患者擺位系統所構成。這些系統的安裝，涉

及重型設備的吊裝與定位，例如加速器主磁鐵、中子射束調制系統等，安裝工

作與建築工程相互配合進行。系統安裝工序依序為：迴旋加速器主體、機電附

屬設備安裝、射束線安裝、中子射束調制系統、中子產生靶站裝載與患者擺位

系統。於完成系統硬體安裝工程後，則進行系統整合調試，整合工作依序為：

加速器主磁體及機電設備調試、射束線傳輸系統調試、中子產生系統調試、中

子監測系統調試與校正、患者擺位系統校正與調試、治療控制系統通訊測試與

調試、安全連鎖系統建立與驗證、超熱中子射束品質驗證與穩定性測試。 

⚫ 含硼治療用藥(BPA)：目前藥物 B10 L-BPA 主要是委託相關的 GMP 廠商進行

生產製造，其主要是由起始物進行化學合成，並再經由合適的純化步驟來得到

最終的原料藥產品。產品的品質會由委託的廠商在 GMP 的規範去執行，包含

物料的檢驗、生產的管控和最終產品規格的放行。B10 L-BPA Injection 的製

造，主要是委託相關的 GMP 廠商進行生產製造，其主要是透過無菌充填的方

式，將相關的原料藥(B10 L-BPA)和固定比例的賦形劑以水作為溶劑去進行調

配，最終再調整製成合適的酸鹼值，並充填於合適的包材。產品的品質會由委

託的廠商在 GMP 的規範去執行，包含物料的檢驗、生產的管控和最終產品規

格的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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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前正子影像診斷用 18F 含硼藥物（FBPA）：目前的 FBPA 主要是委託

GMP 廠商進行生產製造。透過前驅物開始（前驅物為事先透過委託 GMP 廠生

產），藉由標記誌 F18，進行一連串的合成反應，再經由合適的純化步驟及賦

形劑進行調配得到最終的注射劑（核醫藥物的原料藥到最終產品是連續製

程）。產品的品質由委託廠商在 GMP 規範下執行，包含物料檢驗、生產的管

控和最終產品規格的放行。 

(三)主要原料之供應狀況 

AB-BNCT 系統維修維護耗材主要由加拿大加速器廠供應，目前供應狀況良好。AB-
BNCT 治療用藥 BPA 已有固定合作原料與製劑供應商，持續在原料藥與產品的製程

優化及量產上取得進展，確保足以供應下一階段多中心臨床試驗與未來上市使用。

BPA 已委託國內 PIC/s GMP 廠商，進行原料要與製劑的生產，以供應今明年臨床試

驗用藥。產品之原料供應皆在管控中，確保穩定供應臨床試驗用藥，亦隨時顧及成

本結構符合國際新藥的水平。 

(四)主要進、銷貨客戶名單 

1.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佔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供應商名稱及其進貨金額與

比例並說明其變動增減原因：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進

貨淨額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進

貨淨額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台灣神隆 8,880 89.16 無 台灣神隆 87,615 84.87 無 

 其他 1,079 10.83  其他 15,618 15.13  

 進貨淨額 9,959 100.00  進貨淨額 103,233 100.00  

本公司進貨廠商為國內知名藥廠，主要進貨原料為生產 B10 L-BPA 原料藥及 B10 
L-BPA 藥品。本公司均與協力廠商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並無短缺或中斷之情

形。 
2.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佔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銷貨金額與比

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本公司醫療器材於 113 年取得醫療器材許可證，銷售於客戶之產品仍在建置階

段；藥物部分尚在臨床階段，故 114 年度僅有恩慈治療照射費及含硼藥物 BPA 之

營收。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3 年度 114 年度 
項

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銷

貨淨額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銷

貨淨額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 - - - 自然人 5,869 56.94 - 
 其他 - - - 台北榮總 4,439 43.06 - 

 銷貨淨額 - -  銷貨淨額 10,30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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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進貨廠商為國內知名藥廠，主要進貨原料為生產 B10 L-BPA 原料藥及 B10 
L-BPA 藥品。本公司均與協力廠商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並無短缺或中斷之情

形。 
2.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佔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銷貨金額與比

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本公司醫療器材於 113 年取得醫療器材許可證，銷售於客戶之產品仍在建置階

段；藥物部分尚在臨床階段，故 114 年度僅有恩慈治療照射費及含硼藥物 BPA 之

營收。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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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銷

貨淨額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名稱 金額 占全年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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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 
 
年        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115 年 3 月 31 日 

員 
工 
人 
數 

經理人 5 5 5 
研發及技術人員 31 56 69 

一般職員 23 40 40 
合        計 59 101 114 

平   均    年   歲 38.6 38.2 37.7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1.7 1.7 1.7 

學 
歷 
分 
布 
比 
率 

博         士 6 10 14 
碩         士 36 63 76 
大         專 16 28 24 
高         中 1 0 14 

高 中 以 下 0 0 0 

註：上述員工不包含工讀生及部分工時人員。 

四、環保支出資訊 

(一)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結

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無此情形。 

(二) 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

理估計之事實：無。 

五、勞資關係 

(一) 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議

及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本公司自創立以來，一直秉持著融洽、互利並共同成長

的經營理念，勞資關係一向和諧，公司與同仁團結、合作，共創業績並分享成果，

相關福利及管理措施皆有適當之溝通管道使勞方及資方皆能雙向溝通，以謀求完善

解決之辦法，建立勞資一體的共識。 

1. 員工福利 

(1) 依法享有特休假、勞保、健保、團保。 

(2) 年終獎金及績效獎金。 

(3) 端午節及中秋節獎金。 

(4) 慶生會。 

(5) 每週五下午茶 

(6) 姻喪喜慶及生育致贈禮金、慰問金。 

(7) 不定期舉辦員工活動、旅遊活動，豐富同仁休閒活動，增進情誼。 

(8) 每年健康檢查。 

(9) 員工認股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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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員工持股信託。 

2. 進修訓練：為提升員工專業技術能力、加強工作效率及對產品品質之重視，同時

進行內部訓練和外部訓練，以強化各機能別員工之專業能力，本公司各項訓練列

舉如下： 

(1) 新進人員訓練：到職當日說明有關公司之企業文化、組織沿革、工作規則、

員工福利、注意事項、環境介紹等事項，並安排營業秘密的保護、專屬資訊

保護政策、行動裝置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資訊安全(浮水印工具使用)、資訊

安全(網路釣魚篇)及職場性騷擾防治等六門線上課程，使新進人員對公司有基

本的認識。 

(2) 在職人員訓練：培養同仁在工作方面的專業技能、知識及管理的能力。 

(3) 專業職能訓練：依需要派同仁至相關機構受訓，讓同仁取得專業的檢驗認

證。 

3. 退休制度：本公司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按月提撥每月薪資 6%為退休金存入

員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員工亦可選擇自行提撥退休金至其退休金專戶中。 

4. 勞資協商及員工權益維護：每季舉行勞資協商會議，使勞資雙方保持良好暢通之

溝通管道。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

計金額與因應措施 

本公司自成立至今，勞資關係和諧，並無發生因勞資糾紛而導致損失之情事，且最

近二年度及截至公開發行說明書刊印日止並無勞工檢查結果違反勞動基準法事項。

同時，本公司重視員工意見，深入瞭解員工對管理與福利制度之滿意度，維持良好

之勞資關係，預估未來因勞資糾紛而導致損失的可能性極低。 

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 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1. 管理架構 

本公司資訊安全政策由資訊單位進行維護工作，且資訊安全工作由資訊單位負責

規劃、執行與控管，至少每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最近一次提報董事會日期為 
115 年 3 月 10 日。 

2. 資通安全政策 

本公司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等，說明如下： 

(1) 風險預防：使用垃圾郵件系統過濾郵件。定期與防火牆維護廠商合作進行弱點

監控並修補漏洞。三個月更新網域密碼，符合複雜度原則。安裝防毒軟體，每

日自動更新病毒碼。定期執行還原演練，對資料、系統與儲存媒體進行完整性

驗證。 

(2) 防護設施資訊機房門禁、獨立空調、電力系統備援。分析企業防火牆數據，制

定防禦政策。集中規範員工使用權限，統一購買資訊設備。控制外來設備，禁

止未經許可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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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體管理方案 

(1) 個人資料安全之管理-同仁帳號、密碼與權限應善盡保管與使用責任。 

(2) 郵件系統安全之管理-使用郵件管理系統，隔絕垃圾&釣魚信件。 

(3) 安裝防毒軟體，啟動即時掃描與更新病毒資料庫，確保安全無慮。 

4. 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1) 軟體盤點：維護軟體黑白名單，定期執行軟體安裝查核；確保合法使用授權

軟體與更新風險識別資料庫資訊。 

(2) 資料恢復演練：核心系統定期災難復原演練每年一次。 

(3) 端點防範： 

⚫ 防毒軟體採中控台方式管理，定時自動執行病毒定義檔檢查，自動下載並

安裝最新病毒定義檔。 

⚫ 佈署延伸式偵測與應變軟體，強化威脅預防、檢測和對應能力。 

⚫ 核心系統之帳號登入採用雙因素帳戶認證。 

(4) 資安防範措施與攻擊手法說明以強化同仁資安意識： 

⚫ 不定期內部公告全體同仁發布資安防範措施和攻擊手法說明，從而提高同

仁的資安意識和安全素養。 

⚫ 新進同仁須於到職後完成新生訓練課程並取得通過資格，其中課程內容包

含「資訊安全-IT 相關義務」，以提升新進同仁對資訊安全之義務。 

⚫ 每年舉辦實體資訊安全通識教育訓練課程，提高同仁資訊安全素養。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響及因

應措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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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要契約 

目前仍有效存續及最近一年度到期之供銷契約、技術合作契約、工程契約、長期借款契

約及其他足以影響投資人權益之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合作協議 中國醫藥大學 2019/7/25 生效 
AB-BNCT 興建期、臨

床試驗期、營運期計

畫協議 

AB-BNCT 設備順利

製造與行銷後十年

內，通過提供回饋金

予中醫大進行 AB-
BNCT 醫療技術研發

及產學技術研究用 

租賃契約 中國醫藥大學 2022/02/24 生

效 

中國醫藥大學加速器

硼中子捕獲癌症治療

技術及設備實驗室興

建租賃契約 30 年租約 

無 

委託生產 台灣神隆股份有限公

司 

2023/10/11起依

各契約所訂效

期 

B-10 L-BPA 原料藥及

製劑之開發、生產，

依各階段進程簽署多

項契約 

供應商未就產品智財

權提供完整擔保 

委任契約 頂尖生技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2024/5/20~ 
臨床試驗完成 

L-BPA 學術研究用臨

床試驗 無 

委任契約 華鼎生技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2024/05/27~ 
2027/12/31 

藥物臨床試驗委託服

務 無 

委任契約 臺北榮民總醫院 2024/09/20~ 
2026/12/31 

腦膜瘤學術型臨床試

驗 無 

承諾書 臺北榮民總醫院 
2024/10/22 簽

署，自標的物交

付起 11 年 
BNCT 設備維修保固 無 

委託開發 BIODURO LLC DBA 
BIODURO-SUNDIA 

2024/11/27 起 
依各契約所訂

效期 

FBPA 前驅物開發、生

產（，依各階段進程簽署

多項契約 
無 

委託開發 吉晟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5/02/11 起 
依各契約所訂

效期 

18F-FBPA 開發、製程

穩定、生產，依各階段

進程簽署多項契約 
無 

獨家授權 國立清華大學 2025-01-01~ 
2035-12-31 

「標籤導引影像定位

的方法及系統」專利 

授權於特定地區、授

權方式有相應安排、

學校未就被授權專利

提供完整擔保 

買賣契約 Hermes-Epitek Corp. 
2024/11/01起生

效 

供應（「加速器型硼中子

捕獲治療設備及其相

關輻射防護設施」，約

定由臺北榮民總醫院

使用。 

無 

買賣契約 Advanced Cyclotron 
Systems Inc. 

2025/4/28~驗收

保固完成 
採購加速器供建置北

榮 BNCT 系統建置 
供應商未就產品智財

權提供完整擔保 

合作協議 南京明基醫院有限公

司 2025/8/26 生效 BNCT 共建合作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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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2/11 起 
依各契約所訂

效期 

18F-FBPA 開發、製程

穩定、生產，依各階段

進程簽署多項契約 
無 

獨家授權 國立清華大學 2025-01-01~ 
2035-12-31 

「標籤導引影像定位

的方法及系統」專利 

授權於特定地區、授

權方式有相應安排、

學校未就被授權專利

提供完整擔保 

買賣契約 Hermes-Epitek Corp. 
2024/11/01起生

效 

供應（「加速器型硼中子

捕獲治療設備及其相

關輻射防護設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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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無 

買賣契約 Advanced Cyclotron 
Systems Inc. 

2025/4/28~驗收

保固完成 
採購加速器供建置北

榮 BNCT 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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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提供完整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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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5/8/26 生效 BNCT 共建合作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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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合作意向

書 University of Tsukuba 2025/10/22生效 

BNCT 臨床應用發展

與治療策略創新（。禾榮

負責投入研究、臨床、

藥品、治療等必要資

源。 

無 

合作意向

書 Cosylab d.d. 2025/11/5~ 
2026/11/4 雙方互相代理； 擔任 Cosylab d.d.台

灣區獨家代理。 

合作協議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Singapore) 
Pte Ltd.  
Bioprocessing 
Technology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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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20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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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CT 共建合作 
禾榮負責投入設施建

置、輻射安全等必要資

源 

無 

投資協議 

BENQ BM Holding 
Cayman Corp. 
China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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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ecurities 
Limited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Asia Limited 

2025/12/05生效 
投 資 BENQ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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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發行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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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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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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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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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授權。 
2.部分關鍵零組件需

向特定供應商採購 
註：以上契約均有保密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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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 財財務務狀狀況況及及財財務務績績效效之之檢檢討討分分析析與與風風險險事事項項 

一、財務狀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差     異 

金 額 % 
流動資產 916,150 10,552,705 9,636,555 1,051.85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 415,032 415,032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83,957 283,792 (165) (0.06) 
使用權資產 304,091 291,650 (12,441) (4.09) 
無形資產 36,378 34,245 (2,133) (5.86) 
其他資產 3,806 1,192 (2,614) (68.68) 

資產總額 1,544,382 11,578,616 10,034,234 649.72 
流動負債 44,297 64,775 20,478 46.23 
非流動負債 27,662 24,529 (3,133) (11.33) 

負債總額 71,959 89,304 17,345 24.10 
股本 1,393,550 1,575,480 181,930 13.06 
資本公積 674,865 10,934,084 10,259,219 1,520.19 
保留盈餘(待彌補虧損) (595,992) (481,666) 114,326 (19.18) 
其他權益 - (538,586) (538,586) - 

股東權益總額 1,472,423 11,489,312 10,016,889 680.30 

(一)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增減變動比例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10,000
仟元者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 

1.流動資產：主係 114 年度辦理現金增資；同時，為配合營運規模擴張，計畫增加

庫存備料並支付相關預付款項，進而導致流動資產增加。。 
2.流動負債：主係庫存備料增加，使應付帳款增加。 
3.股本及資本公積：主係 114 年度辦理現金增資及員工執行認股權所致。  
4.其他權益：主係因認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非流動之評價損

失所致。 
 

(二)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增減變動情形影響重大者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 

上述變動對本公司並無重大不利影響，且本公司整體表現尚無重大異常，應無

需擬定因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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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 財財務務狀狀況況及及財財務務績績效效之之檢檢討討分分析析與與風風險險事事項項 

一、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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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度 
 項    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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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916,150 10,552,705 9,636,555 1,051.85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 415,032 415,032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83,957 283,792 (165) (0.06) 
使用權資產 304,091 291,650 (12,441) (4.09) 
無形資產 36,378 34,245 (2,133) (5.86) 
其他資產 3,806 1,192 (2,614) (68.68) 

資產總額 1,544,382 11,578,616 10,034,234 649.72 
流動負債 44,297 64,775 20,478 46.23 
非流動負債 27,662 24,529 (3,133) (11.33) 

負債總額 71,959 89,304 17,345 24.10 
股本 1,393,550 1,575,480 181,930 13.06 
資本公積 674,865 10,934,084 10,259,219 1,520.19 
保留盈餘(待彌補虧損) (595,992) (481,666) 114,326 (19.18) 
其他權益 - (538,586) (538,586) - 

股東權益總額 1,472,423 11,489,312 10,016,889 680.30 

(一)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增減變動比例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10,000
仟元者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 

1.流動資產：主係 114 年度辦理現金增資；同時，為配合營運規模擴張，計畫增加

庫存備料並支付相關預付款項，進而導致流動資產增加。。 
2.流動負債：主係庫存備料增加，使應付帳款增加。 
3.股本及資本公積：主係 114 年度辦理現金增資及員工執行認股權所致。  
4.其他權益：主係因認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非流動之評價損

失所致。 
 

(二)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增減變動情形影響重大者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 

上述變動對本公司並無重大不利影響，且本公司整體表現尚無重大異常，應無

需擬定因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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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3 年度 114 年度 
差     異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  10,308 10,308 - 
營業成本 3,587 36,090 32,503 906.13 
營業毛利 (3,587) (25,782) (22,195) 618.76 
營業費用 255,409 508,541 253,132 99.11 
營業損（益） (258,996) (534,323) (275,327) 106.3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081) 52,657 53,738 (4,971.14)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

淨利（損） (260,077) (481,666) (221,589) 85.20 

本期淨利（損） (260,077) (481,666) (221,589) 85.20 
本期其他綜合（損）

益（稅後淨額） - (538,586) (538,586)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60,077) (1,020,252) (760,175) 292.29 

(一)增減比例超過 20%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之變動分析說明： 

1.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主係 114 年度恩慈治療及 BPA 藥物納入收費機制致使營收

與相關銷售成本較往年成長。 

2.營業費用及稅前淨損等增加主要係因 114 年營運拓展增加員工、含硼治療藥物進

入臨床試驗及檢測用藥 FBPA 之研究開發所致。 

(二 )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 

因本公司未公告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現金流量 

(一)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113 年 114 年 增減比例(%)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59,970) (484,401) 86.33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48,978) (8,761,695) 5,781.20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899,646  10,870,741 1,108.34 
增減比例變動說明： 
(1)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增加：主要係因 114 年投入研發支出尚處虧損。 
(2)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增加：主要係銀行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3)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增加：主要係 114 年辦理現金增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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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本公司資金尚屬充裕，未有流動性不足之情形。 

(三)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現金 
餘額 A 

預計全年來自

營業活動淨現

金流量 B 

預計全年因投

資及籌資淨現

金流量 C 

預計現金剩

餘(不足)數
額 A+B+C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

施 

投資計劃 理財計劃 

10,228,611 

(註) 

(614,916) (2,886,400) 6,727,295 - - 

註：此金額為「現金及約當現金」及「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之合計數。 

1.未來一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主係持續投入各項專案研發支出及北榮BNCT案建置準備。 

(2)投資及籌資之淨現金流出：主要係興建廠房之資本支出。 

2.預計未來一年並無現金不足額之情形。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一)重大資本支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無此情形，不適用。 

(二)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無此情形，不適用。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一)轉投資政策： 

本公司依循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有「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作為本公司進行轉投資事業之依據，以掌握相關之業務 與財務

狀況；另本公司為提升對轉投資公司之監督管理，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訂定對子公司監

理管理辦法，針對其資訊揭露、財務、業務、存貨及營運之管理制定相關規範，使本

公司之轉投資事業得以發揮最大效用。 

(二)最近年度轉投資事業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改善計畫： 

114 年度尚未設立子公司。 

(三)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轉 投 資 事 業 預計投資金額 
禾榮醫療器械(南京)有限公司 美金 1 百萬元 

禾榮科技株式會社 日圓 1.5 億元 
Heron Neutron Medical Singapore Pte. Ltd 美金 1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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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本公司資金尚屬充裕，未有流動性不足之情形。 

(三)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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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不足)數
額 A+B+C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

施 

投資計劃 理財計劃 

10,228,611 

(註) 

(614,916) (2,886,400) 6,727,295 - - 

註：此金額為「現金及約當現金」及「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流動」之合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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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循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有「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作為本公司進行轉投資事業之依據，以掌握相關之業務 與財務

狀況；另本公司為提升對轉投資公司之監督管理，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訂定對子公司監

理管理辦法，針對其資訊揭露、財務、業務、存貨及營運之管理制定相關規範，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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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年度轉投資事業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改善計畫： 

114 年度尚未設立子公司。 

(三)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轉 投 資 事 業 預計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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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事項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 114 年度利息費用為 887 千元，主要係依 IFRS16 號公報所認列租賃負債或

除役負債之利息費用；114 年度利息收入為 46,186 千元，主要係因銀行存款而產

生。整體而言，利率變動尚不致對本公司損益產生重大影響，惟本公司仍與銀行

建立及維持良好關係，以利未來有資金週轉需求時取得較佳利率條件，使利率變

動對公司損益影響降至最低。 

2.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 114 年度匯率兌換(損)益為 6,925 千元，主要來自於流動負債之評價。整體

而言，匯率變動尚不致對本公司損益產生重大影響。本公司將隨時蒐集匯率資訊，

以因應未來匯率變動風險，使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影響降至最低。 

3.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為醫療器材及新藥開發公司，並非售與一般消費者（，較不受通貨膨脹所影響。

惟本公司仍將注意通貨膨脹情形，以因應未來通貨膨脹風險，使通貨膨脹對公司損

益影響降至最低。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

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專注於本業經營，並以財務穩健保守為原則，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發行

說明書刊印日止，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財務投資，亦未有資金貸與他人、背

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事。未來若需進行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或衍生性

商品交易等事項，將依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及「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等規定辦理。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未來研發計畫如下： 

本公司產品及技術開發立基於加速器型硼中子捕獲治療技術，致力於跨領域

系統整合，並配合醫療用戶與市場之需求，關注精準醫療產業之動向與發展，研

發具有市場成長性、未來性與開創性之潛力產品及技術。本公司的主要研發方向

如下： 

(1)加速器技術精進 

經由技術合作建立加速器自製能力，建立穩定的系統設備生產與供應，達成全

機國產國造之目標。 

(2)束線研發與中子靶系統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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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發展與應用掃描磁鐵射束線，降低靶材之局部熱源累積，增加靶材整體可

耐受之質子電流，除了提升靶材的穩定性，也可提高 AB-BNCT 系統治療中子

源強度。 

(3)中子射束調制系統技術之精進 

中子射束調制系統優化方案，持續提升中子產生效率，提升治療中子源強度與

射束品質，縮短照射時間提高設施運轉容量。 

(4)患者定位技術與自動化流程之研發 

優化患者定位系統使用者操作介面與控制邏輯，提升系統安全性與操作便利性。 

(5)治療系統之精進 
A.強化治療計劃系統使用者介面的功能與便利性，使治療計劃的過程更為直覺

且便利。 
B.持續提升劑量引擎計算效率、優化演算法邏輯與計算資源需求。 
C.開發快速劑量評估演算法，預期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劑量估算，以提供使用

者進行治療計劃最佳化，提升計畫品質與效率。 

D.開發與設計模擬定位模組，將患者定位之行為由治療室移至模擬定位室，並

借助模擬定位系統將定位結果轉移回治療室，藉此提高治療試運轉容量與降

低人員暴露劑量。此外，因於模擬定位室執行患者定位，可在模擬定位室中

架設週邊檢查設備，提高治療彈性。 

(6)系統軟體與資訊系統之整合 

整合與優化系統通訊系統與架構，除提升系統通訊安全性外，也增加模組共用

料件，降低維護與備料的難度。 

(7)新世代 AB-BNCT 系統之研發 

開發次高能量 AB-BNCT 系統，拓展產品市場彈性與降低建置門檻，極緊湊型

BNCT 系統、有效應用侷限空間，拓展 AB-BNCT 系統在全球市場佔有率。 

(8)硼中子捕獲治療藥物開發、研究及驗證 

A.BPA 藥物 

持續進行 BPA 藥物之臨床使用情形研究與資料分析，藉以優化用藥條件與治

療流程，作為提升臨床療效之參考。同時，亦推動 BPA 新劑型之研究開發，

期透過劑型改良提升使用便利性，並降低臨床端操作流程之複雜度，以利後續

臨床應用之推廣與擴展。 

B.含硼新藥物 

中長期規劃投入新型含硼藥物之研究設計與驗證，作為 BPA 之外之產品線擴

充與臨床情境延伸，以補足 BPA 現階段尚未充分涵蓋之適應症範圍與未滿足

醫療需求。研發方向包含新型態含硼藥物（如抗體含硼藥物複合體）之評估與

開發，期透過提升腫瘤選擇性與細胞內停留時間、降低表現差異之影響，逐步

擴充未來產品組合並強化長期競爭力。 

(9)檢測用藥 FBPA 開發、研究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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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推動檢測用藥 FBPA 之開發、研究及驗證工作，開發 FBPA 商品化反應試

劑及套組，以提升製程操作便利性與生產產率，強化後續供應能力與商品化推

進。 
(10)輻射屏蔽設計開發 

開發與優化中子屏蔽材，並強化關鍵供應鏈、模組化屏蔽工法，實現建置標準

化。 

(11)AB-BNCT 醫療系統定期維修維護 

強化關鍵零組件，關鍵零組件定期維修維護自主化，縮短維護時程。 

2.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本公司研發費用之編列，係依照產品開發及臨床試驗之規劃進度，逐步投入

相關資源。為強化並提升產品競爭力，未來將持續投入人力與物力，專注於加速器

與射束線研發、新型中子射束調型系統、患者定位系統、治療控制系統與治療計畫

系統、新世代 AB-BNCT 之研究、硼中子捕獲治療、診斷及檢測藥物開發與驗證等

技術之研發，預期研發支出將視研發進度與實際需求調整，以確保技術發展與臨

床應用目標之順利達成。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發展

趨勢及法規變動情形，以充分掌握市場環境變化，當遇有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

動時，會適時諮詢律師、會計師事務所等相關專業單位意見，針對專業單位提供之

建議規劃適當的因應對策，且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並無受到國內

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而有影響財務及業務之情事。 

(五)科技改變(包含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1.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生技產業，其中生技製藥業因具有技術門檻高、研發週期長、

專業技術需求及附加價值高等特色，產業進入門檻相對較高，故短時間內不易產

生劇烈變化，且本公司擁有高度專業研發能力，對於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動均能密

切掌握並視需要採取適當因應措施。最近年度及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本公

司未因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本公司財務業務造成重大影響。  

2.資訊科技及外部環境的快速改變，為降低外部變化對財務業務之衝擊，本公司與

外部顧問，規劃訂出適合本公司之相關資訊安全政策，據此施行並定期重新審查

調整，做為本公司導入各資訊系統及服務時評估及判斷之基準。 

3.資安風險評估分析 

本公司將資通安全列入年度稽核項目，定期檢視和評估安全防範措施，並定

時更改各項安全設定、更新系統並與外部專業廠商合作來確保資訊及網路安全性。

另為確保資訊系統可持續提供穩定之服務，建有各種備援機制及備份系統，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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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改善相關之流程和提升電腦軟硬體等因應措施。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Precision Care for Renewed Life」是本公司的核心理念與使命，最近年度及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尚無因企業形象改變而衍生危機之情形。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併購他公司之計畫，如將來遇有合

適之併購方案，將對其做綜合性之評估，包含投資效益與成本、相關之可能風險與

報酬進行分析，並設、相關風險之因應措施，秉持審慎評估之態度，以確實保障公

司利益及股東權益。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依據業務及研發等營運狀況需求擴建營運總部。可能風險則包含：整體

景氣衰弱、市場需求不如預期、研發及臨床試驗進度不如預期。 

本公司因應風險方案如下：藉由產品創新與成本競爭力，全力爭取市占率及提

供完整解決方案等，可藉由市占率之增加而維持穩定成長；依照產品開發及臨床試

驗之規劃進度，逐步投入相關資源，研發支出將視研發進度與實際需求調整，應可

避免此項風險之衝擊。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因應措施 

本公司所有產品皆處開發或臨床試驗階段，尚無進貨或銷貨集中之事情。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114 年度及 115 年截至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董事及大股東無股權大量移轉之情

事。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因經營權改變而影響公司營運之情

事，且本公司已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管理規章，若有發生經營權改變，將

可降低營運管理風險。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1.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非

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

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目前處理情

形：無。 

2.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

從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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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完整解決方案等，可藉由市占率之增加而維持穩定成長；依照產品開發及臨床試

驗之規劃進度，逐步投入相關資源，研發支出將視研發進度與實際需求調整，應可

避免此項風險之衝擊。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因應措施 

本公司所有產品皆處開發或臨床試驗階段，尚無進貨或銷貨集中之事情。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114 年度及 115 年截至 3 月 31 日止，本公司董事及大股東無股權大量移轉之情

事。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因經營權改變而影響公司營運之情

事，且本公司已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及相關管理規章，若有發生經營權改變，將

可降低營運管理風險。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1.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訟、非

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

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目前處理情

形：無。 

2.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

從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判決確定或目前尚在繫屬中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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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

響者：無。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揭露面臨研發產品無法開發成功、開發進程延宕、銷售未如預期或無法授權

予他人之風險及所採因應措施 

本公司開發之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其中中子放射照射系統已取得醫療

器材許可，自行開發之硼中子捕獲治療用藥 BPA 及檢測用藥 FBPA 須執行臨

床試驗以證實其安全性及有效性，因此硼中子捕獲治療系統開發、臨床至上

市時程較長，資金需求龐大。 

醫療器材及新藥的臨床試驗是一個高風險的過程，若臨床試驗失敗或無

法上市，公司將面臨無法回收的風險，並可能影響公司營運現金流。 

    本公司在進行臨床試驗前，會全面評估臨床前數據的完整性及再現性，

並參考國內外相關臨床試驗結果，並與臨床研究機構 CRO 公司討論及設計

臨床試驗方案，以降低臨床失敗的風險。 

    本公司為加速各項工作推動、縮短各階段時程，新藥研發及試驗工作採

取委外合作策略，與委託機構專業分工，執行新藥開發、臨床前試驗及臨床

試驗工作。另本公司有配合之醫療院所進行臨床試驗及內部成立法規品保部

專職負責相關法規之審閱及取證申請，促使取證加速完成。 

2.揭露臨床試驗或臨床/上市後用藥生產依賴第三方(如 CRO（、CMO)之風險及所採

因應措施 

本公司具有與不同廠商合作執行臨床試驗之能力，並無依賴特定研究機構

執行臨床試驗之狀況。委託臨床研究機構 CRO（、委託生產服務之機構 CMO 或

委託設計與製造之 CDMO 廠商前皆會由公司新藥開發團隊針對不同廠商進行

嚴格的評選，由各項委託 CRO 進行之臨床試驗或 CMO/CDMO 之製程生產所

產生的成果、數據及生產報告等，均整合於本公司，藉由本公司管理 BNCT 硼

藥物技術、臨床試驗數據分析、臨床試驗設計及進度，並與 CRO 保持密切聯

繫，充分掌握各臨床中心執行狀況，降低相關風險。 

3.揭露營運資金短絀之風險，應說明營運資金之充足性，可用以支應之研發時程

及所採因應措施 

截至 115 年第一季止，本公司可動用資金約新台幣 100 億元（，資金足以因

應本公司 BNCT 硼藥物臨床試驗及其他研發專案與營運所需資金。另本公司亦

積極推動上市計畫進入台灣資本市場，將能擁有更多元的籌資管道，有助於本

公司因應未來新藥研發之資金需求。 

七七、、 其他重要事項：無。 
  

79



80 

陸陸、、 特特別別記記載載事事項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無。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 
(一)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智慧財產權對本公司來說，除了可以彰顯技術發展能量外，亦可創造策略聯盟機

會，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爭取客戶信賴與認同。尤其在發展新技術或新產品時，

在該領域進行專利佈局，避免可能的智財風險相當重要。本公司目標著重於各領域

專利申請能量的持續成長及專利領域的技術佈局並將持續優化、落實及提升同仁保

密意識，並繼續進行矯正改善措施，深化智財管理。 

本公司定期將智慧財產相關事項向董事會報告，最近一次提報日期為民國 115 年 3

月 10 日。本公司累積申請專利數量共 176 件，其中 55 件已獲證。 

四、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權益或

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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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SION CARE FOR RENEWED LIFE”

禾榮科技致力成為全球領先的加速器式硼中

子捕獲治療（AB-BNCT）整合解決方案提供

者。透過精準放射治療、臨床應用與系統工

程的整合，推動癌症治療朝向高精準、低副

作用與個人化醫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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